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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股東常會程序及議程 

 

燁 輝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102 年股東常會程序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02 年 6 月 20 日上午九時三十分 

開會地點：高雄市梓官區梓義里進學路 5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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燁 輝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102 年股東常會議程 

壹、主席致詞： 

貳、報告事項： 

一、101年度營業報告。 

二、監察人審查101年度決算表冊報告。 
三、101年度背書保證情形及說明報告。 

四、本公司赴大陸投資報告。 

五、修訂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範」報告。 

六、本公司首次採用IFRSs對保留盈餘之影響及提列特別盈餘公積數額之

報告。 

參、承認及討論事項： 

一、承認101年度決算表冊。 

二、承認101年度盈虧撥補案。 

三、修訂本公司「資金貸與他人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討論案。 

四、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討論案。 

五、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討論案。 

六、改選董事、監察人案。 

七、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肆、臨時動議 

伍、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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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報告事項 

一、101年度營業報告 

(一)市場概況回顧與展望： 

A、2012年前3季市況一路震盪下行，第4季反轉，今(2013)年預估相對樂觀 

2011 年讓全球景氣急凍的歐債危機，於 2012 年初即被普遍預期將更為惡

化，世界銀行（World Bank）於 1 月 17 日公布「全球經濟展望」報告，大幅下

修 2012 年的全球經濟成長預估值，並預測歐元區將陷入衰退。 

2 月上旬起希臘債務談判膠著，倒債危機逐漸升溫，隨後國際熱錢持續湧入

亞洲，帶動亞幣明顯升值，重創亞洲各國出口競爭力。3 月上旬中國經濟成長率

預估全年保 8 無望，種種不確定性促使美國聯準會（Fed）宣告維持貨幣寬鬆政

策的政策方向。 

4 月由於西班牙和義大利國債收益率上漲，再次引發市場對歐洲主權債務危

機的憂慮，5 月法國、希臘政局一夕變天，又引發歐洲政局不穩、歐債危機捲土

重來疑慮。隨後希臘與西班牙陸續發生類似擠兌的提款潮，希臘民眾發動反撙節

政策遊行，且高層人士表達進行離開歐元區的相關準備工作。而歐債危機衝擊全

球經濟，歐元區、美國、中國以及世界各地的金融與經濟似乎都籠罩在陰霾之下，

全球經濟信心始終盤旋於谷底，甚至有全球景氣可能步入二次衰退的恐慌預期。 

7 月上旬，反應經濟成長趨緩，迫使全球主要央行同步採取救市措施，中國、

歐洲、英國央行紛紛祭出新的寬鬆措施，歐洲央行（ＥＣＢ）並表態力挺歐元。

9 月 13 日美國聯邦準備理事會宣布無限量 QE3（第 3 輪量化寬鬆）政策，藉以提

振經濟，卻也導致亞洲貨幣升值，更讓台灣製造業出口艱困。另中國大陸「十八

大」會議召開前夕，祭出全力救市行動，9 月 5 日與 6 日發改委連二日批復，批

准 25 個城市軌道工程、13 條高速公路、5 個個集裝箱碼頭和儲運、兩個航道工

程、9 個污水處理項目，決心要以擴大基礎建設，帶動全方位的投資動能，挽救

持續探底的中國經濟，初步審批通過基建項目超過一兆元，自此中國大陸鋼價一

路上漲至 2013 年 3 月。亞洲各國央行也陸續宣布降息，亞洲經濟開始醞釀築底

復甦，加上中、美政治領導班底順利交接或連任，經濟刺激政策乃一路強力延續。

12 月 26 日，中國大陸發改委主導的《促進城鎮化健康發展規劃（2011-2020 年）》

初稿編製完成，其城鎮化規劃內容將在未來 10 年帶動人民幣 40 兆元（約新台幣

186 兆元）的投資。製造業受此利多刺激，中國製造業採購經理指數（PMI）持

續上揚，鋼材市場流通價也隨之開始大漲，形成一波利多走勢。此外，全球製造

業也逐漸脫離萎縮並轉為溫和、穩定復甦的正向。 

展望今年，雖然歐債危機未獲實質解決，但各國央行的應對措施預料將更為

成熟且團結，全球製造業自去年第 4 季的復甦也延續至今年第 1 季，日本又自 1

月起啟動無限量寬鬆貨幣政策，雖引發亞洲貨幣競貶效應，但對台灣製造業出口

將是一大助益，故整體營運環境和機會預料都將明顯優於去年。 

B、2012年全球粗鋼產量續創歷史新高 

世界鋼鐵協會公佈的統計資料顯示，2012 年全球粗鋼產量為 15 億 4780 萬

噸，同比增長 1.2%，連續 3 年創歷史新高，鋼鐵材料的使用依然隨著經濟活動

而持續增長。 

C、2012年全球鍍面鋼材消費量也創歷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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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統計，2012年全球鍍鋅鋼材(含熱浸鍍鋅及電鍍鋅)表面消費量已達到

1.51億噸，已經遠超越全球金融風暴前的水準(2008年1.10億噸)並繼續增加，也

較2011年1.44億噸成長4.8%，此成長率已經高於全球經濟成長率。 

而2001年至2012年11年間的平均複合年成長率也達到6.2%，故樂觀預期全球

鍍面鋼材需求可望持續正向增長。 

D、致力推行公司未來願景 

面對全球化的競爭，有感於傳統製造業之轉型，除產品及技術的創新發展

外，更要深切瞭解客戶的需求，並提供最優質的服務，以創造客戶之價值，讓客

戶 100%滿意，如此，才能促進客我關係，進而提升產品的價值。因此，燁輝自

2007 年開始積極推動「服務創造價值」活動，並提出本公司之企業標語

「 」作為本公司及同仁追求之終極目標，該年度並定為燁輝的

「優質服務元年」，並訂定「以優質服務創造價值，讓客戶 100%滿意」之基本

方針。 

2009 年 9 月 24 日召開會議研討，並形成共識。訂定公司中期願景「2018 年

成為全球最好之鋼鐵製造服務企業」。 

本公司為達到最好之鋼鐵製造服務企業之目標，藉由日本 JIPM 協理之 TPM

管理活動來推動，即以「服務為管理中心」為導向之 TPM 活動分三階段，即

2007~2009 年為「優質服務」、2010~2014 年為「感動服務」及 2015~2018 年

為「至善服務」來推展；至 2018 年期能為客戶提供至善化的服務，以至善化的

服務管理系統，創造客戶價值，達到遠超客戶預期的滿意。 

此外，經過 3 年之努力至 2012 年已發展出燁輝特有之管理文化，在

TPM(Total Plant Management，全面工廠管理)活動加入亞都麗緻服務管理學苑

輔導之 MOT(Moment of Truth)「關鍵時刻，關鍵服務」模式注入服務要素，成

為燁輝生產服務系統(Yieh Phui Production & Service System，簡稱 YPS)。 

亦即 YPS＝TPM＋MOT 

YPS 為燁輝特有的管理文化，也是全球鋼鐵業界首創之模式，期望以此模式

引領燁輝成為製造與服務並重，且在業界成為永遠最好，即在品質、管理、服務

永遠均是全球業界前二名之公司，此為燁輝經營管理之終極目標，燁輝也才可以

永續經營。 

 

(二)101年度本公司營運狀況回顧： 

回顧 2012 年，全球的經濟金融情勢充滿了驚濤駭浪，首先由美國聯邦政府因為舉債

超越法定額度上限引發政治紛爭，再由接二連三的歐債問題，引爆歐元體系崩潰的危機，

重創整個歐元金融體系，使得全球整體經濟處於不穩定中，直接影響鋼鐵產業景氣，鋼

價整年動盪在谷底盤旋。2012 年是中國大陸鋼市最壞的一年，大陸各大鋼廠 2012 年均

虧損，如：鞍鋼虧 41.57 億人民幣、馬鞍山鋼鐵虧 38.63 億人民幣、山東鋼鐵虧 38.37

億人民幣。本公司亦不可避免受到衝擊，再加上本公司為外銷導向，2012 年台灣景氣不

佳，台幣匯率卻該貶未貶，影響台灣出口競爭力，亦嚴重影響本公司之營收及獲利，加

上原鋼管事業部之業務於 2011 年 2 月另成立為鑫陽公司，且自 5月開始營運，故鋼管事

業部於 2011 年前 4月份營收合計 13.3 億元，計入本公司 2011 年之營收，5月之後之營

收不計入。基於前述原因之影響，以致於本公司 2012 年營收比 2011 年減少 52.2 億，稅

後淨損為新台幣 10.61 億新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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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1年度營業概況： 

1.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單位：新台幣仟元 

年度 

項目 
101年度 100年度 增減金額 變動% 

營業收入 27,641,094 32,869,415 -5,228,321 -15.91

營業成本 26,467,850 30,736,123 -4,268,273 -13.89

營業毛利 1,173,244 2,133,292 -960.048 -45.00

聯屬公司間未實現利益 2,359 3,146 -787 -25.02

聯屬公司間已實現利益 3,744 10,417 -6,673 -64.06

營業費用 1,363,567 1,502,028 -138,461 -9.22

營業淨利(淨損) -188,938 638,535 -827,473 -129.59

營業外收入 190,238 353,356 -163,118 -46.16

營業外支出 1,080,554 370,581 709,973 191.58

稅前淨利(淨損) -1,079,254 621,310 -1,700,564 -273.71

預估所得稅 -17,292 74,575 -91,867 -123.19

稅後淨利(淨損) -1,061,962 546,735 -1,608,697 -294.24

2.預算執行情形：本公司101年度未公開財務預測，故不適用揭露預算執行情

形。 

3.財務收支及獲利能力分析：                       

項     目 101年度 100年度 

營業活動之淨現金流入(仟元) 1,014,430 3,234,624 

股東權益/資產(%) 58.93  61.98 

負債/資產(%) 41.07 38.02 

長期資金佔固定資產比率(%) 376.00 381.78 

流動比率(%) 79.07 112.40 

速動比率(%) 45.14 62.00 

資產報酬比率(%) -1.96 1.87 

股東權益報酬比率(%) -4.19 2.09 

純益率(%) -3.84 1.66 

每股盈餘(元) -0.65 0.34 

年底股數(股) 1,635,342,256 1,603,276,721 

 

4.研究發展狀況： 

本公司自2007年開發家電用途鍍烤鋼品市場，除已獲得全球最大家電廠惠而

浦全球合格供應商資格外，並成功供應紐西蘭最大家電廠費雪派克(Fisher & 

Paykel)白色家電所需烤漆鋼板，2013年並與其簽屬年度供貨協議，供應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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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烤漆鋼品大部分之年需求量。 

2012年並已成功進入日系家電(如Sharp、Panasonic)供應鏈體系，供應日系

家電海外廠(泰國、印尼)所需烤漆鋼品。  

本公司近年持續投入新產品研發領域，液晶電視之內框架、零件及烤漆背板

等產品已臻成熟，且獲得液晶電視大廠之認證。2013年液晶電視逐漸朝大尺

寸化、網通化(具上網功能)轉變，將會引發一股換機潮，預期此部份之市場

仍會蓬勃發展，將繼續推動新產品研發推展，使其成為繼電腦機殼或伺服器

後之一大用途市場。 

燁輝企業本著「地球只有一個」的理念，在環境保護工作上一向不遺餘力。

更以「地球公民」為使命，持續推動ISO 14001環境管理系統、工業減廢，並

積極參與工業局等機構合作進行廠內溫室氣體盤查及各項節能減碳專案以降

低溫室氣體排放量，已於 2009年8月取得DNV(挪威商立恩威驗證機構)查證之

ISO 14064-1:2006溫室氣體盤查查證聲明書，並於 2009年11月獲經濟部工業

局頒發溫室氣體自願減量績優廠商獎。為了順應世界潮流與趨勢，決定進一

步推展「產品碳足跡(CFP)」及「第三類產品環境宣告(EPD)」之查證。其後，

領先全球同業而率先於  2010年 9月 20日提出全球熱浸鍍烤鋼捲專屬 之

PCR(Product Category Rules，產品類別規則)並登錄於「全球第三類環境產

品宣告網路組織(GEDnet)」，供全球同業未來建立「產品碳足跡」或「第三

類產品環境宣告」之引用或參考依據。並於 2010年12月30日取得國內鋼鐵業

鍍烤鋼捲之第一張CFP(BSI PAS 2050: 2008 /ISO 14067-1(CD): 2010)及

EPD( ISO 14040 /14044 /14025)查證聲明書，燁輝之EPD查證聲明書同時為

國內鋼鐵業之第一張查證聲明書，締造燁輝在鋼鐵業另一項紀錄。燁輝CFP與

EPD查證聲明書，產品申請範圍包含六大類、84個產品群，囊括燁輝所有產品

範圍，工研院與DNV均聲稱此為鋼鐵業界及全球之創舉，對於客戶有關產品環

境資訊之需求可提供更完善之服務。 

燁輝於2012年通過「安全認證優質企業（Authorized Economic Operator，

AEO）」（以下簡稱為AEO）認證，AEO指凡從事與貨物之國際運送有關業務，

遵守世界關務組織（World Customs Origination， WCO）或等同之供應鏈安

全標準，並獲得國家海關當局或其代表人承認者；製造業者、進口人、出口

人、報關行、承攬業者、併裝業者、中繼運送人、港口、機場、貨車業、整

合運送業者、倉儲業者、經銷商等國際物流供應鏈各環節之關係人，均可經

由認證成為優質企業。而取得認證的企業，除可享有中華民國海關進出口貨

物通關優惠措施外，更重要的，未來當中華民國海關與各國取得交互授權後，

授權國之客戶亦同樣享有當地通關便捷優惠。因此，取得AEO認證後，有助於

燁輝提昇品牌形象及國際貿易競爭力。 

燁輝於2013年再次入榜天下雜誌集團之Cheers雜誌調查之「新世代最嚮往企

業TOP 100」，名列第76名，2012年名列第77名，為鋼鐵業中排名僅次於中鋼

之鋼鐵公司。 

資料來源：《Cheers》雜誌117期，「2013年新世代最嚮往企業調查」，2013

年3月。(註：《Cheers》雜誌自2003年，每年針對大四、碩二學生進行就業

意向調查，製作「新世代最嚮往企業TOP 100」，是目前台灣最具權威、最具

參考價值的「雇主品牌力」大調查。) 

為順應市場趨勢及環保潮流，目前持續積極開發各種新產品，使產品組合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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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完整，可舉例說明如下： 

●抗菌健康環保鋼品 

隨著健康意識的提升，消費者對鋼材的期盼不單單只限於符合環保訴求。可

減少人體與細菌的接觸，進而改善健康環境的抗菌鋼品對消費者更具吸引力。 

燁輝與永記造漆共同合作，選擇適當的塗料及耐指紋鈍化處理劑，再添加全

球知名的Microban○R 抗菌劑，生產製造獨特的抗菌鋼品。鋼品表面含有

Microban○R 抗菌劑的塗膜能有效抑制細菌的生長，可避免因細菌而造成異

味、汙漬、甚至是食物中毒及過敏等之威脅。 

Microban○R 抗菌劑能穿透細菌的細胞壁，破壞其結構組織，抑制生長繁殖，

但對人體或環境不會造成任何的傷害。 

燁輝的抗菌健康環保鋼品已通過SGS和其他權威機構以JISZ2801：2000標準的

抗菌測試，能夠有效抑制金黃色葡萄球菌和大腸桿菌成長。此外，針對衛生

條件更嚴苛的的環境例如醫療院所，本公司亦開發出效能更強的高效抗菌健

康環保鋼品，除了上述兩種細菌之外，對於肺炎桿菌、綠膿桿菌、退伍軍人

菌、抗藥性金黃葡萄球菌、多重抗藥性鮑氏不動桿菌…等等多種細菌，也同

樣能達到抑制成長的效果。 

●抗靜電烤漆鋼品 

採用特殊之導電性顏料，配合最新改良之聚酯樹脂(Polyester)塗料為面漆，

並以抗靜電塗料專用之底漆(Primer)，分別塗裝於熱浸鍍鋅、鍍5%鋁鋅及鍍

55%鋁鋅的底材表面上，經雙面二塗二烤(2C2B)之製程所生產質量優良的烤漆

鋼品。 

其原理係在不導電的塗料塗層中加入導電性材料，使烤漆層成為半導電體，

配合鋼板的接地線安裝，可使鋼板表面因空氣對流及衣物摩擦所產生之靜電

得以導入大地而消失。 

●潔淨節能(3C)烤漆鋼品 

燁輝3C潔冷烤漆鋼品係分別選用熱浸鍍鋅、鍍5%鋁鋅及鍍55%鋁鋅為底材的潔

淨潔能氟碳樹脂烤漆鋼品，是集潔淨(Clean)、隔熱節能減碳(CO2 Reduction)

及高防蝕(Corrosion Resistance)耐用的氟碳樹脂多特性功能烤漆鋼品。 

應用最新高分子科技與配方技術，使烤漆鋼板表面具有較佳的親水性能，使

附著於鋼板表面的汙染物，容易隨著雨水沖刷或定期清洗而清除，以保持鋼

板表面清潔的外觀。 

有效的反射太陽光熱源，也特別添加高反射率色料於塗料中，更能發揮烤漆

鋼板隔熱節能效果，以節約能源。除展現及優越的耐候性、耐蝕性、耐紫外

線性、抗污染性及加工成型性外，更具有堅韌持久的不變的美麗色彩。 

●家電用途鋼品 

燁輝於2008年初陸續成為惠而浦(Whirlpool)全球各工廠合格供應商，目前主

要供貨於美國廠、墨西哥廠、巴西廠、南非廠、義大利廠及印度廠。 

●熱浸鍍5%鋁鋅鋼品 

經國內經銷商推廣並成功使用於台北101大樓的樓承板工程，取代了原先的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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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鍍鋅鋼板，增加耐腐蝕年限，並有效降低建築成本。目前，經過大力推廣，

也在中國大陸市場獲得越來越多的高樓建案採用。 

●輝彩烤漆鋼品 

燁輝擬於國內市場推廣之輝彩烤漆鋼品具油漆硬度高、漆面不易刮傷等優

點，可有效增長使用年限。又具備立體漆面紋路，美觀且富質感。目前採取

獨家生產及獨家銷售之行銷模式，通路一旦建立，日後燁輝於國內市場推廣

新產品時，將形同有專屬團隊配合推廣。 

(三)本(102)年度營業計畫概況： 

A、  台灣為海島型國家，經濟成長須靠加工出口支撐，鋼鐵進口關稅早已於2004

年元月調降為零，台灣鋼品價格被迫需與國際接軌。而本公司鍍鋅、烤漆

鋼板的品質早已達國際水準，內銷市場價格競爭能力明顯高於其他的同級

廠商；此外，本公司定期自國外進口部分熱軋原料，該部份原料可同樣享

有進口零關稅待遇並可避免匯兌風險，有助於提升公司整體競爭優勢。 

B、  本公司全球行銷佈局多年，隨各地市場景氣變動，訂單移轉靈活度遠高於

國內其他同業，除持續固化成熟通路、鞏固現有客戶外，另加強開發利基

市場、利基產品、尋求策略聯盟、擴大佔有率等銷售策略，朝此多重既定

目標繼續深耕。 

C、  針對中國大陸市場，燁輝秉持就近且及時服務市場的理念，在大陸江蘇省

常熟市投資設立燁輝(中國)科技材料有限公司，自2004年年底開始投產，

到2008年年底已經完成三階段的擴建，目前擁有一條酸洗線、二座冷軋機、

三條連續式熱浸鍍鋅線、二條連續式烤漆線，擁有年產90萬噸鍍面鋼品的

能力，第四階段的擴建目前也在進行中，期望未來能夠更具規模經濟效益。

燁輝(中國)在2012年全球鋼鐵業不景氣的情況下仍能獲利，且是2010～

2012年連續三年穩定獲利，實屬不易。而在中國大陸持續推動基礎建設、

保障房興建及十二五經濟繼續成長的背景下，預估近年對鍍烤鋼品的需求

仍將逐年增長，配合這個全球最大潛力市場，燁輝(中國)未來仍然朝向大

陸內銷領域持續擴大切入、深耕。 

D、  本公司自2000年完成第四階段擴建後，肩負以國產優良產品取代進口的產

業使命，積極以產品取代進口，雖然在全球行銷策略下，既定的內銷目標

量約佔總銷售量的百分之二十，但從未忽略國內市場，積極協助下游加工

廠商免除諸多進口作業所衍生的品質不穩、積壓資金、交期延遲、匯率波

動等風險，直接提昇其競爭力。未來本公司仍將秉持既有品質及服務優勢，

在國內市場繼續努力，塑造與客戶間雙贏的優質經營環境。 

E、  預期銷售數量： 

預期本公司2013年度銷售數量為鍍製鋼捲 737,070 噸、烤漆鋼捲 290,282 

噸、鋼構工程30,000 噸、天車設備 42 台、其他(買賣、代工、下腳品等) 

58,090 噸，合計 1,116,564 噸及 42 台。 

－9－



 

本公司仍將秉持品質穩定、穩固通路、靈活銷售、服務完善等產銷優勢，

並積極因應局勢變化，優先掌握市場脈動，繼續達成今(102)年的營運目

標。 

(四)未來公司發展策略之影響 

鋼鐵業一向為一個國家的火車頭工業，自上游延伸至中下游，吸納了為

數眾多的就業人口，連帶其週邊的關聯產業，每年創造了巨額產值，對於經

濟成長率具有巨大貢獻，所以其對國內經濟的影響既深且遠，換言之，上游

如能提供價廉物美的原材料予中下游，將是中下游企業蓬勃發展的主要依靠

與根留台灣的強烈誘因。 

如上游鋼廠可以供應價格低廉、具競爭力的原料給中下游企業，而讓中

下游企業轉而加工出口或內銷，必將有效提昇加工出口的業績，促進國內生

產毛額(GDP)的成長。另一方面，如果上游鋼廠能夠更進一步提供配合中下

游企業深層加工、創造更高附加價值需求的原材料，則更能發揮上中下游供

應鍊整合的效果，將產業根基持續擴大，中下游企業更能獲得產業升級的機

會，發揮群聚效應，除了將根留在台灣之外，也會吸引海外台商回台發展或

者增加在台投資比重，形成更多的就業機會，也將對降低台灣的失業率具有

實質效益。 

本公司未來將持續鞏固與上游廠商之供料關係。熱軋鋼捲原料仍以國內

採購為主、部分國外進口為輔，燁輝(中國)常熟廠則向中國大陸高爐廠採

購。另隨著雙生產基地模式正式運作下，燁輝已強化中國大陸之外的外銷市

場供應能力；而燁輝(中國)除了專注於中國大陸內銷市場之經營外，並因應

東協加一生效後，台灣與中國大陸銷往東協的差異關稅，適度調整兩生產基

地外銷東協市場之比重；兩者相輔相成，不僅有助於提高在東協與全球其他

區域市場之市場佔有率與競爭優勢，也使燁輝企業朝向國際化鋼鐵企業發展

持續邁進。 

(五)受到外部競爭環境之影響 

2012 年中國大陸鍍層板(帶)(含鍍鋅板與其他金屬鍍層板)生產量由

2011 年的 3,395 萬公噸成長至 3,757 萬公噸，塗層板(帶)(即彩塗板)生產

量則由 2011 年的 681 萬公噸成長至 777 萬公噸。而受中國大陸產能快速擴

增影響，中國當地市場競爭壓力自然加大，且進口鋼品的市場空間亦遭壓

縮，但特殊產品與工程專案部分之進口仍有成長空間。在國際市場上也因中

國大舉拓展出口而出現激烈競爭。惟長期來看，缺乏競爭力的廠商終將退出

市場，在良幣驅逐劣幣後，中國大陸鍍烤鋼品需求仍將持續維持成長。 

(六)法規環境之影響 

自從歐盟於 2003 年 2 月 13 日公佈電子電機設備中危害物質禁用

(Restriction of the use of certain hazardous substance in EEE, RoHS)

指令後，全球電子電機設備廠已相繼配合其要求。在 RoHS 指令中第四條第

一款明文規定，歐盟成員國將確保從 2006 年 7 月 1 日起，配佈銷售於市場

的新電子和電器設備不含鉛、汞、鎘、六價鉻、聚溴二苯醚(PBDE)及聚溴聯

苯(PBB)，但對於含量限值未有明確規範。成員國在本指令通過前，電子電

機設備中這些物質最多只可以使用至 2006 年 7 月 1 日。而指令中也特別規

定，鉛若為金屬合金元素之一，其在鋼鐵合金的含量可放寬至 0.35%、鋁合

金可放寬至 0.4%，銅合金可放寬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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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機:(07)3331710 

 

燁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會 計 師 查 核 報 告 

燁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公鑒:  

燁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01 年 12 月 31 日及民國 100 年 12 月 31 日之資產負

債表, 暨民國 101 年 1 月 1日至 12 月 31 日及民國 100 年 1 月 1日至 12 月 31 日之損益

表、股東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 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上開財務報表之編製係管

理階層之責任, 本會計師之責任則為根據查核結果對上開財務報表表示意見。燁輝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採權益法評價之部分長期股權投資未經本會計師查核, 因此, 本會計師對

上開財務報表所表示之意見中, 其民國 101 年 12 月 31 日及民國 100 年 12 月 31 日之長

期股權投資金額分別為 374,713 仟元及 394,329 仟元, 民國 101 年度及民國 100 年度所

認列之投資(損)益分別為(4,028)仟元及(2,348)仟元, 暨其於附註十一之相關資訊, 係

根據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 

本會計師係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及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規劃並執行查

核工作, 以合理確信財務報表有無重大不實表達。此項查核工作包括以抽查方式獲取財

務報表所列金額及所揭露事項之查核證據、評估管理階層編製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原

則及所作之重大會計估計, 暨評估財務報表整體之表達。本會計師相信此項查核工作及

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可對所表示之意見提供合理之依據。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 基於本會計師之查核結果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 第一段

所述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及一般公認會計原

則編製, 足以允當表達燁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01 年 12 月 31 日及民國 100 年 12

月 31 日之財務狀況, 暨民國 101 年 1 月 1日至 12 月 31 日及民國 100 年 1 月 1日至 12

月 31 日之經營成果及現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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燁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會 計 師 查 核 報 告 

燁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公鑒:  

燁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 101年 12月 31日及民國 100年 12月 31日

之合併資產負債表, 暨民國 101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及民國 100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合併損益表、合併股東權益變動表及合併現金流量表, 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

事。上開財務報表之編製係管理階層之責任, 本會計師之責任則為根據查核結果對上開

財務報表表示意見。如合併財務報表附註 1.所述, 列入上開合併財務報表之子公司中, 

部份子公司民國 101 年度及 100年度之財務報表係由其他會計師查核。因此本會計師對

上開燁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 101年度及 100年度合併財務報表所表示之

意見中, 有關上列公司財務報表所列之金額係依據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 上述由其他

會計師查核之公司民國 101年 12月 31日及 100年 12月 31日之資產總額分別為 632,120

仟元及 617,343 仟元, 佔民國 101 年 12 月 31日及 100 年 12 月 31日合併資產總額分別

為 0.95%及 0.90%。燁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 101 年度及民國 100 年度採

權益法評價之部份長期股權投資未經本會計師查核, 因此, 本會計師對上開合併財務報

表所表示之意見中, 其民國 101年 12月 31日及民國 100年 12 月 31日之長期股權投資

金額分別為 374,713 仟元及 394,329仟元, 民國 101年度及民國 100年度所認列之投資

(損)益分別為(4,028)仟元及(2,348)仟元, 暨其於附註十一之相關資訊, 係根據其他會

計師之查核報告。 

本會計師係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暨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規劃並執行查

核工作, 以合理確信財務報表有無重大不實表達。此項查核工作包括以抽查方式獲取財

務報表所列金額及所揭露事項之查核證據、評估管理階層編製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原

則及所作之重大會計估計, 暨評估財務報表整體之表達。本會計師相信此項查核工作及

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可對所表示之意見提供合理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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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01 年度背書保證情形及說明報告 

(一) 101 年度本公司及其子公司背書保證情形 

單位：新台幣仟元 

 

(二)本公司及其子公司整體背書保證總額達本公司淨值百分之五十以上之必要性及合

理性說明如下： 

(1)本公司之孫公司燁輝(中國)科技有限公司，為因應營運規模擴展及籌備資金，以本

公司之子公司 Golden Developments Holdings Limited(以下簡稱 Golden)發行人民幣

點心債金額 275,000 仟元，由本公司擔任保證人，因而增加背書保證金額新台幣

1,270,555 仟元。 

基於發行點心債籌資資金成本較低及在新加坡發行掛牌，增加本公司之國際知名度

及透明度，因此本公司之子公司 Golden 於 2012 年 7 月 9 日發行點心債，其資金成

本相對與當地人民幣資金成本比較，如下表： 

 

背書保證者公司名稱 被背書保證對象 
101度最高背書

保證金額 

101期末背書保

證金額 

燁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MICKEY REGENT INC. 1,525,000 0

燁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燁輝(中國)科技材料有限公司 3,868,357 2,288,276

燁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常熟啟揚新興建材有限公司 88,200 0

燁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燁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500,000 2,500,000

燁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Hsing Jui Investments Limite 50,220 0

燁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燁輝(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5,211,463 4,660,920

燁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鑫陽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1,620,000 1,620,000

燁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Golden Developments Holdings 
Ltd 

1,414,290 1,270,555

鑫輝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燁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390,000 390,000

燁輝(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MICKEY REGENT INC. 1,506,880 0

億威電子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旺暉數碼科技有限公司 5,017 4,937

燁輝(中國)科技材料有限公司 常熟啟揚新興建材有限公司 44,354 44,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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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別：人民幣  單位：仟元 

項目 
發行時二年期利率 

及相關費用 
本金 

一年資金 

成本 

點心債 4.5%+1%=5.5%  275,000  15,125

當地人民幣利率 6.4 %  275,000  17,600

由上表而知，節省資金成本約人民幣2,475 仟元，對本公司降低整體營運資金有其

必要性。 

(2)101年因接二連三之歐債危機導致全球經濟不景氣，鋼鐵產業亦不例外，本公司去年

虧損致淨值減少約4.4%，相對的整體背書保證金額再加上前述新增的金額，使得整體

背書保證金額超出本公司淨值50%。 
 

 

四、本公司赴大陸投資報告 

說明：本公司101年度新增間接投資大陸情形如下： 

大陸被投資公司名稱 核准文號 核准金額 備註 

燁輝(中國)科技材料

有限公司 
經審二字第10100177270號 核准美金 32,660,000元  

 

 

五、修訂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範」報告 

說  明：一、依據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101年8月22日金管證發字第1010034136號函文之規定

辦理 

二、修訂後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範」修訂條文對照表及修訂後全文(請參閱附件一

及附件二)。 

 

 

六、本公司首次採用IFRSs對保留盈餘之影響及提列特別盈餘公積數額
之報告 

說  明：依101.4.6金管證發字第1010012865號函之規定辦理如下： 

一、本公司因採用IFRSs編製財務報告致101年1月1日(轉換日)保留盈餘淨增加

1,357,104仟元，累積至101年12月31日則為淨增加1,241,003仟元。 

二、本公司於102年1月1日依101.4.6金管證發字第1010012865號函之規定，就首

次採用IFRSs編製財務報告時，因選擇適用IFRSs第一號豁免項目，而就股東

權益項下之未實現重估增值及累計換算調整數(利益)轉入保留盈餘部分，提

列特別盈餘公積327,757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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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討論案。 

說明：一、依據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 102 年 2月 26日金管證交字第 1020002909 號函之規

定辦理，擬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 

二、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條文對照表及修訂後「股東會議事規則」全文(詳

如附件五及附件六)。 

決議： 

 

第五案：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討論案。 

說明：一、配合本公司設置獨立董事擬修訂「公司章程」,修訂第二十六條及第三十六條 

條文。 

二、本公司「公司章程」修訂條文對照表及修訂後全文(詳如附件七及附件八)。 

決議： 

 

第六案：董事會提 

案由：改選董事、監察人案。 
說明：一、依本公司章程第十八條之規定：本公司設置董事七人(含二人獨立董事)，監察

人二人，採候選人提名制度，由股東會就有行為能力之人選任之，任期均為三

年，連選均得連任，且董事監察人最低持股比例應符合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

員會之規定。 

二、本屆董事、監察人於99年 6月 24日就任，任期將於 102 年 6月 23日屆滿，擬

辦理改選。 

三、新任董事、監察人任期為 102 年 6月 20 日至 105 年 6月 19 日止。 

四、依「公開發行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權成數及查核實施規則」第二條第四款規定

計算，本公司全體董事持股需達實收資本額3%以上，全體監察人持股需達實收

資本額0.3%以上才合乎規定。 

五、有關本次董監事改選悉依照本公司董監事選舉辦法辦理。 

六、本屆董事、監察人改選採用候選人提名制，候選人名單詳列於后，請股東自名

單中選任之。 

選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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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提名董事名單 
茲依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規定，提出董事候選人名單如下： 

序號 戶號 姓名 主要學(經)歷 持有股數 

1 28712 
佳源投資開發(股)公司 

代表人：林義守 

現職：燁聯鋼鐵 董事長 

經歷：燁興企業 董事長  
17,573,110

2 28712 
佳源投資開發(股)公司 

代表人：吳林茂 

現職：燁輝公司總經理 

學歷：清華大學 

經歷：燁輝公司營業副總 

 

17,573,110

3 81896 
國喬投資開發(股)公司 

代表人：劉憲同 

現職：燁輝公司副董事長 

有益鋼鐵 董事長  

學歷：美國科羅拉多州瑞德大學 

企管碩士 

經歷：燁興公司 董事長 

52,881,530

4 81896 
國喬投資開發(股)公司 

代表人：李必賢 

現職：聯眾(廣州)不锈鋼有限公司董事長 

學歷：日本大阪市立大學法學部 

經歷：立法委員 

52,881,530

5 168439 
耀輝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黃景聰 

現職：義联集團財務管理委員會  

副主任委員  

學歷：逢甲大學 

經歷：聯聖公司董事長  

35,720,630

6 
(獨立 

董事) 
孫金樹 

現職：執業會計師38年己退休 

利信管理顧問(股)董事長 

永暉企管顧問(股)董事 

建興電子科技(股)獨立董事 

金居開發銅箔(股)獨立董事 

學歷：成功大學會計系 

經歷：高雄市會計師公會理事長 

中華民國會計師全國聯合會 

台灣省會計師公會監事 

中華民國會計師 

 

0 

 

7 
(獨立 

董事) 
謝慶輝 

現職：群正法律事務所所長 

學歷：國立中興大學法學碩士 

經歷：台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台灣高雄地方法院推事(法官) 

高雄律師公會理事長 

監察院第三屆監察委員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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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提名監察人名單 
茲依公司法第二百一十六條之一及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規定，提出監察人候選人名單如下： 

序號 戶號 姓名 主要學(經)歷 持有股數 

1 28713 
鑫揚投資開發(股)公司 

代表人：鄭仁應 

現職：燁茂公司財務副總 

學歷：東吳大學 

經歷：正新大樓監察人 

16,521,818

2 28713 
鑫揚投資開發(股)公司 

代表人：張泓池 

現職：裕勝公司監察人 

學歷：政治大學 
16,521,818

 

 

 

 

第七案：董事會提 

案由：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說明：為不影響本公司董事之投資業務發展，擬排除全體董事競業禁止之規定。 

決議： 

 

 
 
 

肆、臨時動議 

 

 

伍、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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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附件 
附件一： 

燁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議事規範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訂前 修訂後 修訂說明 

第三條：  

本 公 司 董 事 會 每 季 至 少 召 開 一

次，召集時應載明事由，於七日前

通知各董事及監察人，但遇有緊急

情事時，得隨時召集之。 

前項之召集得以書面、傳真或電子

郵件等方式通知之。 

 

第三條：  

事會每季至少召開一次，召集時

應載明事由，於七日前通知各董

事及監察人，但遇有緊急情事

時，得隨時召集之。 

前項之召集得以書面、傳真或電

方式通知之。 

第六條第一項各款之事項，除有突

緊急情事或正當理由外，應在召集

由中列舉，不得以臨時動議提出。 

金管證發字第

1010034136 號

函文之規定辦

理。 

第六條： 

董事會討論事項 

一、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年度財務報告及半年度財務報

告。 

三、訂定或修正內部控制制度。 

四、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從事

衍生性商品交易 

五、資金貸與他人、為他人背書或提供

保證之重大財務 

業務行為之處理程序。 

六、募集、發行或私募具有股權性

質之有價證券。 

七、經理人之績效考核及酬金標

準。 

八、董事之酬金結構與制度。 

九、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

任免。 

十、其他依法令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

決議或董事會決議事項或主管機關規

定之重大事項。 

第六條： 

董事會討論事項 

一、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年度財務報告及半年度財務

報告。但半年度財務報告依法令

規定無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者，不在此限。 

三、訂定或修正內部控制制度。 

四、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

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易 

五、資金貸與他人、為他人背書

或提供保證之重大財務 

業務行為之處理程序。 

六、募集、發行或私募具有股權

性質之有價證券。 

七、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

之任免。 

八、對關係人之捐贈或對非關係

人之重大捐贈。但因重大天然災

害所為急難救助之公益性質捐

贈，得提下次董事會追認。 

九、其他依法令或章程規定應由

股東會決議或董事會決議事項

或主管機關規定之重大事項。 

前項第八款所稱關係人指證券

金管證發字第

1010034136 號

函文之規定辦

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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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行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所規

範之關係人；所稱對非關係人之

重大捐贈，指每筆捐贈金額或一

年內累積對同一對象捐贈金額

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或達最近

年度經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告

營業收入淨額百分之一或實收

資本額百分之五以上者。 

前項所稱一年內係以本次董事

會召開日期為基準，往前追溯推

算一年，已提董事會決議通過部

分免再計入。 

外國公司股票無面額或每股面

額非屬新臺幣十元者，第二項有

關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五之金

額，以股東權益百分之二點五計

算之。 

若本公司設有獨立董事者，對於本

法第十五條之三應經董事會決議事

項，獨立董事應親自出席或委由其

他獨立董事代理出席。獨立董事如

有反對或保留意見，應於董事會議

事錄載明；如獨立董事不能親自出

席董事會表達反對或保留意見者，

除有正當理由外，應事先出具書面

意見，並載明於董事會議事錄。 

第十條： 

董事會召開時，議事單位應備妥

相關資料供與會董事隨時查考。 

董事會進行中，非擔任董事之相

關部門經理人員應列會議，報告

目前公司業務概況及答覆董事

提問事項，以協助董事瞭解公司

現況，作出適當決議。另亦得邀

請會計師、律師或其他專業人士

列席會議，提供專家意見以供董

事會參考。 

監察人列席董事會陳述意見時，得參

與議案討論，但對於專屬董事會職權

之事項，無表決權。 

第十條： 

董事會召開時，得視議案內容通

知相關部門或子公司之人員列

席。議事單位應備妥相關資料供

與會董事隨時查考。 

必要時，亦得邀請會計師、律師

或其他專業人士列席會議，提供

專家意見以供董事會參考。但討

論及表決時應離席。 

監察人列席董事會陳述意見

時，得參與議案討論，但對於專

屬董事會職權之事項，無表決

權。 

 

金管證發字第

1010034136 號

函文之規定辦

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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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條： 

董事或其他代表之法人對於會議

之事項，應於下列事項審議時迴

避之，不得參加討論及表決，且

討論及表決時應予迴避，並不得

代理其他董事行使其表決權： 

一、與其自身或其代表之法人有

利害關係，致有害於公司利益之

虞者，得陳述意見及答詢。 

二、董事認應自行迴避者。 

三、經董事會決議應為迴避者。 

第十七條：  

董事對於會議事項，與其自身

或其代表之法人有利害關係

者，應於當次董事會說明其利

害關係之重要內容，如有害於

公司利益之虞時，不得加入討

論及表決，且討論及表決時應

予迴避，並不得代理其他董事

行使其表決權。 

董事會之決議，對依前項規定不得

行使表決權之董事，依公司法第二

百零六條第三項準用第一百八十

條第二項規定辦理。 

金管證發字第

1010034136 號

函文之規定辦

理。 

第十八條： 

董事會之議事，應作成議事錄，

議事錄應詳實記載下列事項： 

一、會議屆次(或年次)及時間地

點。 

二、主席之姓名。 

三、董事出席狀況，包括出席、

請假及缺席者之姓名與人數。 

四、列席者之姓名及職稱。 

五、記錄之姓名。 

六、報告事項。 

七、討論事項：各議案之決議方

法與結果、董事、監察人、專家

及其他人員發言摘要、反對或保

留意見且有記錄或書面聲明。 

八、臨時動議：提案人姓名、議

案之決議方法與結果、董事、監

察人、專家及其他人員發言摘

要、反對或保留意見且有記錄或

書面聲明。 

九、其他應記載事項。 

董事會簽到簿為議事錄之一部

分，應於公司存續期間妥善保

存。 

會議紀錄並需由會議主席及記

錄人員簽名，於會後十五日內，

將會議紀錄分送各董事及監察

人，並應列入公司重要檔案，於

公司存續期間妥善保存。 

第十八條：  

董事會之議事，應作成議事

錄，議事錄應詳實記載下列事

項： 

一、會議屆次(或年次)及時間

地點。 

二、主席之姓名。 

三、董事出席狀況，包括出席、

請假及缺席者之姓名與人數。 

四、列席者之姓名及職稱。 

五、記錄之姓名。 

六、報告事項。 

七、討論事項：各議案之決議

方法與結果、董事、監察人、

專家及其他人員發言摘要、依

前條第一項規定涉及利害關係

之董事姓名、利害關係重要內

容之說明、其應迴避或不迴避

理由、迴避情形、反對或保留

意見且有紀錄或書面聲明及獨

立董事依第六條第五項規定出

具之書面意見。 

八、臨時動議：提案人姓名、

議案之決議方法與結果、董

事、監察人、專家及其他人員

發言摘要、依前條第一項規定

涉及利害關係之董事姓名、利

害關係重要內容之說明、其應

迴避或不迴避理由、迴避情形

金管證發字第

1010034136 號

函文之規定辦

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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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項議事錄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

方式為之。 

及反對或保留意見且有紀錄或

書面聲明。 

九、其他應記載事項。 

董事會之議決事項，如有下列

情事之一者，除應於議事錄  

載明外，並應於董事會之日起

二日內於主管機關指定之資訊

申報網站辦理公告申報： 

一、獨立董事有反對或保留意

見且有紀錄或書面聲明。 

二、設置審計委員會之公司，

未經審計委員會通過，而經全

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

過。 

董事會簽到簿為議事錄之一部

分，應於公司存續期間妥善保

存。 

會議紀錄並需由會議主席及記

錄人員簽名，於會後十五日

內，將會議紀錄分送各董事及

監察人，並應列入公司重要檔

案，於公司存續期間妥善保存。 

本項議事錄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

子方式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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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簽證之財務報告營業收入淨額百分之一或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五

以上者。 

前項所稱一年內係以本次董事會召開日期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

年，已提董事會決議通過部分免再計入。 

外國公司股票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新臺幣十元者，第二項有關實

收資本額百分之五之金額，以股東權益百分之二點五計算之。 

若本公司設有獨立董事者，對於本法第十五條之三應經董事會決議

事項，獨立董事應親自出席或委由其他獨立董事代理出席。獨立董

事如有反對或保留意見，應於董事會議事錄載明；如獨立董事不能

親自出席董事會表達反對或保留意見者，除有正當理由外，應事先

出具書面意見，並載明於董事會議事錄。 

第七條 召開董事會時，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董事簽到，並供查考。以視訊參與會

議者，視為親自出席，但應傳真簽到卡以代簽到。 

董事委託其他董事代理出席董事會時，應於每次出具委託書，並列舉召

集事由之授權範圍。 

第二項代理人，以受一人之委託為限。 

第八條 董事會之召開，應於本公司所在地及辦公時間內為之。但為業務需要，

得於其他便利董事出席且適合董事會召開之地點及時間為之。 

第九條 本公司董事會由董事長召集並擔任主席。但每屆第一次董事會，由股東

會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最多之董事召集，會議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

之，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故不

能行使職權時，由副董事長代理之，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不能行使職

權時，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理之，董事長未指定代理人者，由董事

互推一人代理之。 

第十條 董事會召開時，得視議案內容通知相關部門或子公司之人員列席。議事

單位應備妥相關資料供與會董事隨時查考。 

必要時，亦得邀請會計師、律師或其他專業人士列席會議，提供專家意

見以供董事會參考。但討論及表決時應離席。 

監察人列席董事會陳述意見時，得參與議案討論，但對於專屬董事會職

權之事項，無表決權。 

第十一條 董事會之開會過程，應全程錄音或錄影存證，並至少保存五年，其保存

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前項保存期限未屆滿前，發生關於董事會相關議決事項之訴訟時，相關

錄音或錄存證資料應續予保存至訴訟終結止。 

以視訊會議召開者，其視訊影音資料為會議紀錄之一部分，應於公司存

續期間妥善保存。 

第十二條 董事會之主席於已屆開會時間並有過半數之董事出席時，應即宣布開

會。但未有過半數之董事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數以

二次為限，延後二次仍不足額者，主席得依第三條規定之程序重行召集。 

第十三條 董事會討論之議案，原則上應依會議通知所排定之議事程序進行，但經

出席董事過半數同意者，得變更之。 

非經出席董事過半數同意者，主席不得逕行宣布散會。 

會議進行中，若在席董事未逹出席董事過半數者，經   在席董事提議，

主席應宣布暫停開會，並準用前條第一項規定。 

第十四條 出席董事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或指定列席之專業

人士提供相關必要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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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針對同一議案有重複發言、發言超出議題等情事，致影響其他董事

發言或阻礙議事進行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 

第十五條 主席對於董事會議案之討論，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度時，得宣布停止

討論，提付表決。 

董事會議案表決時，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全體無異議者，視為通過。 

董事會議案之表決方式由主席就下列各款規定擇一行之，但出席者有異

議時，應徵求多數之意見決定之： 

一、舉手表決或投票器表決。 

二、唱名表決。 

三、投票表決。 

四、公司自行選用之表決。 

前二項所稱出席董事全體不包括依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不得行使表決權

之董事。 

第十六條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董事過半數之

同意通過之。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但如

其中一案已獲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無須再行表決。 

議案之表決如有設置監票及計票人員之必要者，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

人員應具董事身分。 

表決之結果，應當場報告，並做成紀錄。 

董事會決議事項，如有屬法令規定、臺灣證券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財

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規定之重大訊息者，本公司應於規

定時間內，將內容傳輸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第十七條 董事對於會議事項，與其自身或其代表之法人有利害關係者，應於當次

董事會說明其利害關係之重要內容，如有害於公司利益之虞時，不得加

入討論及表決，且討論及表決時應予迴避，並不得代理其他董事行使其

表決權。 

董事會之決議，對依前項規定不得行使表決權之董事，依公司法第二百

零六條第三項準用第一百八十條第二項規定辦理。 

第十八條 董事會之議事，應作成議事錄，議事錄應詳實記載下列事項： 

一、會議屆次(或年次)及時間地點。 

二、主席之姓名。 

三、董事出席狀況，包括出席、請假及缺席者之姓名與人數。 

四、列席者之姓名及職稱。 

五、記錄之姓名。 

六、報告事項。 

七、討論事項：各議案之決議方法與結果、董事、監察人、專家及其他人

員發言摘要、依前條第一項規定涉及利害關係之董事姓名、利害關係

重要內容之說明、其應迴避或不迴避理由、迴避情形、反對或保留意

見且有紀錄或書面聲明及獨立董事依第六條第五項規定出具之書面

意見。 

八、臨時動議：提案人姓名、議案之決議方法與結果、董事、監察人、專

家及其他人員發言摘要、依前條第一項規定涉及利害關係之董事姓

名、利害關係重要內容之說明、其應迴避或不迴避理由、迴避情形及

反對或保留意見且有紀錄或書面聲明。 

九、其他應記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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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之議決事項，如有下列情事之一者，除應於議事錄  載明外，

並應於董事會之日起二日內於主管機關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辦理公

告申報： 

一、獨立董事有反對或保留意見且有紀錄或書面聲明。 

二、設置審計委員會之公司，未經審計委員會通過，而經全體董事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通過。 

董事會簽到簿為議事錄之一部分，應於公司存續期間妥善保存。 

會議紀錄並需由會議主席及記錄人員簽名，於會後十五日內，將會議

紀錄分送各董事及監察人，並應列入公司重要檔案，於公司存續期間

妥善保存。 

本項議事錄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第十九條 董事會依本公司章程之規定，授權董事長在董事會休會期間行使董事會職

權時，除依法令或相關規章規定應提董事會、及關係人交易事項，仍應經

由董事會之決議外，其授權內容如下： 

一、依公司權責劃分手冊。 

二、依公司管理規章、制度及辦法規定。 

三、轉投資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指派。 

第二十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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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燁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資金貸與他人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訂前 修訂後 修訂說明 

第二條：本作業程序係依據

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

(以下簡稱金管會)「公開發

行公司資金貸與及背書保證

處理準則」規定訂定。 

第二條：本作業程序係依據

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公開

發行公司資金貸與及背書

保證處理準則」規定訂定。

 

依據金融監督管理委員

會 101.7.6 金管證審字

第 1010029874 號函之

規定辦理 

第三條︰本公司資金貸與他

人及為他人背書保證，應依

本程序規定辦理。但其他法

律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三條︰本公司資金貸與

他人及為他人背書保證，應

依本程序規定辦理。但其他

法令另有規定者，從其規

定。 

為配合實務上之運用，

爰酌作文字修正。 

第四條：本公司資金貸與他

人之對象，依公司法第十五

條之規定，公司之資金，除

有下列各款情形外，不得貸

與股東或任何他人： 

一、……….. 

二、……….. 

三、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

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

公司間。 

前項所稱短期，係指一年，

但公司之營業週期長於一年

者，以營業週期為準。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

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

間，其融通期間不適用一年

或一營業週期之規定。 

本公司與他公司或行號間因

業務往來關係從事資金貸與

者，應依第五條第一項第一

款之規定；因有短期融通資

金之必要從事資金貸與者，

以下列情形為限： 

(一) ……….. 

(二) ……….. 

第四條：本公司資金貸與他

人之對象，依公司法第十五

條之規定，公司之資金，除

有下列各款情形外，不得貸

與股東或任何他人： 

一、……….. 

二、……….. 

三、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

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

外公司間。 

前項所稱短期，係指一年，

但公司之營業週期長於一

年者，以營業週期為準。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

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

公司間，其融通期間應依第

六條之規定。 

本公司與他公司或行號間

因業務往來關係從事資金

貸與者，應依第五條第一項

第一款之規定；因有短期融

通資金之必要從事資金貸

與者，以下列情形為限： 

(一) ……….. 

(二) ……….. 

依據金融監督管理委員

會 101.7.6 金管證審字

第 1010029874 號函之

規定辦理 

第五條：資金貸與總額及各

別對象之限額 

本公司資金貸與他人之總額

度以本公司淨值的百分之四

十為限，其中對單一企業貸

第五條：資金貸與總額及各

別對象之限額 

本公司資金貸與他人之總

額度以本公司淨值的百分

之四十為限，其中對單一企

依據金融監督管理委員

會 101.7.6 金管證審字

第 1010029874 號函之

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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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額度以下列標準為限： 

一、……….. 

二、……….. 

三、……….. 
四、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

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

公司間，從事資金貸與，不

受淨值百分之四十之限制。 

以上所列借款人須就本公司

所貸與資金之額度，提供足

額之擔保品。  

業貸與額度以下列標準為

限： 

一、……….. 

二、……….. 

三、……….. 
四、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

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

外公司間，從事資金貸與，

以本公司淨值的百分之四

十為限。 

以上所列借款人須就本公

司所貸與資金之額度，提供

足額之擔保品，但本公司所

屬子公司得免提擔保品。  
第六條：資金融通期限及計

息方式 

一、期限：每筆貸與款項期

限自貸與日起最長不得超過

一年。 

二、……….. 

第六條：資金融通期限及計

息方式 

一、期限：每筆貸與款項期

限自貸與日起最長不得超

過一年， 

但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

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

外公司間，配合業務需求，

最長不得超過十年。 

二、……….. 

依據金融監督管理委員

會 101.7.6 金管證審字

第 1010029874 號函之

規定辦理 

第八條：本公司背書保證之

對象，以下列公司為限，但

基於承攬工程需要之同業間

或共同起造人間依合約規定

互保或因共同投資關係由全

體出資股東依其持股比率對

被投資公司所為之背書保證

得不受此限，得為背書保

證。前項所稱出資，係指公

開發行公司直接出資或透過

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

公司出資。 

一、……….. 

二、……….. 

三、……….. 

四、……….. 
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

股份逹百分之九十以上之公

司間，得為背書保證，且其

金額不得超過公司淨值之百

分之十。但公司直接及間接

持有表決權份百分之百之公

第八條：本公司背書保證之

對象，以下列公司為限 

一、……….. 

二、……….. 

三、……….. 

四、……….. 
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

權股份逹百分之九十以上

之公司間，得為背書保證，

且其金額不得超過公司淨

值之百分之十。但公司直接

及間接持有表決權份百分

之百之公司間背書保證，不

在此限。 

但基於承攬工程需要之同

業間或共同起造人間依合

約規定互保或因共同投資

關係由全體出資股東依其

持股比率對被投資公司背

書保證，或同業間依消費者

保護法規範從事預售屋銷

售合約之履約保證連帶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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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間背書保證，不在此限。  保者，不受前二項規定之限

制，得為背書保證。前項所

稱出資，係指公開發行公司

直接出資或透過持有表決

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公司出

資。  
第十條：本作業程序所稱子

公司及母公司，應依財團法

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

金會發布之財務會計準則公

報第五號及第七號之規定辦

理。 

本準則所稱之公告申報，係

指輸入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

委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

站。 

 

第十條：本作業程序所稱子

公司及母公司，應依證券發

行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之

規定認定之。 

公開發行公司財務報告係

以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編製

者，本準則所稱之淨值，係

指證券發行人財務報告編

製準則規定之資產負債表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益。

本準則所稱之公告申報，係

指輸入金融監督管理委員

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 

本準則所稱事實發生日，係

指交易簽約日、付款日、董

事會決議日或其他足資確

定交易對象及交易金額之

日等日期孰前者。 

依據金融監督管理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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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本公司辦理資金

貸與他人作業程序 

一、……….. 

二、……….. 

三、……….. 
四、財務部門應依一般公認

會計原則規定，評估資金貸

與情形並提列適足之備抵壞

帳，且於財務報告中適當揭

露資金貸與他人資訊及提供

相關資料予簽證會計師執行

必要之查核程序。 

五、……….. 

第十一條：本公司辦理資金

貸與他人作業程序 

一、……….. 

二、……….. 

三、……….. 
四、財務部門應評估資金貸

與情形並提列適足之備抵

壞帳，且於財務報告中適當

揭露資金貸與他人資訊及

提供相關資料予簽證會計

師執行必要之查核程序。 

五、……….. 

依據金融監督管理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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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本公司辦理背書

保證作業程序 

一、……….. 

二、……….. 

(一)……….. 

(二)……….. 

(三)財務單位應就每月所發

生及註銷之保證事項編製明

第十二條：本公司辦理背書

保證作業程序 

一、……….. 

二、……….. 

(一)……….. 

(二)……….. 

(三)財務單位應就每月所

發生及註銷之保證事項編

依據金融監督管理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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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表，俾控制追蹤及辦理公

告申報，並應依財務會計準

則公報第九號之規定，按季

評估及認列背書保證之或有

損失，且於財務報告中揭露

背書保證資訊及提供相關資

料予簽證會計師執行必要之

查核程序。 

(四)……….. 

(五)……….. 

三、……….. 

四、……….. 

製明細表，俾控制追蹤及辦

理公告申報，按季評估及認

列背書保證之或有損失，且

於財務報告中揭露背書保

證資訊及提供相關資料予

簽證會計師執行必要之查

核程序。 

(四)……….. 

(五)……….. 

三、……….. 

四、……….. 

第十三條：本公司資金貸與

他人、背書保證應辦理公告

及申報程序如下： 

一、每月十日前，財務單位

應將上月份本公司及子公司

資金貸與他人、背書保證餘

額，併同營業額於規定期限

內按月公告，並輸入行政院

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以下

簡稱本會）指定之資訊申報

網站申報。 

二、除按月公告申報資金貸

與他人、背書保證餘額外，

本公司及子公司辦理資金貸

與他人、背書保證金額達下

列標準之一時，財務單位應

即檢附相關資料於事實發生

之日起二日內辦理公告申報

並輸入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

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指

定之資訊申報網站申報。(若

為海外子公司則得於事實發

生之日起七日內為之)： 

(一)……….. 

(二)……….. 
(三)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

業背書保證餘額達新台幣一千

萬元以上且對其背書保證、長期

投資及資金貸放餘額合計數達

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

第十三條：本公司資金貸與

他人、背書保證應辦理公告

及申報程序如下： 

一、每月十日前，財務單位

應將上月份本公司及子公

司資金貸與他人、背書保證

餘額，併同營業額於規定期

限內按月公告，並輸入金融

監督管理委員會指定之資

訊申報網站申報。 

二、除按月公告申報資金貸

與他人、背書保證餘額外，

本公司及子公司辦理資金

貸與他人、背書保證金額達

下列標準之一時，財務單位

應即檢附相關資料於事實

發生日之即日起算二日內

辦理公告申報並輸入金融

監督管理委員會指定之資

訊申報網站申報。(若為海

外子公司則得於事實發生

日之即日起算七日內為

之)： 

(一)……….. 

(二)……….. 
(三) 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

業背書保證餘額達新台幣一千

萬元以上且對其背書保證、長

期性質之投資及資金貸放餘額

合計數達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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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三十以上者。 

(四)……….. 

(五)……….. 

(六)……….. 

三、……….. 

四、……….. 

(一) ……….. 
(二)……….. 

 

淨值百分之三十以上者。 

(四)……….. 

(五)……….. 

(六)……….. 

 

第十六條：背書保證對象若

為淨值低於實收資本額二分

之一之子公司，應明定其續

後相關管控措施。 

 

第十六條：背書保證對象若

為淨值低於實收資本額二

分之一之子公司，應明定其

續後相關管控措施。 

子公司股票無面額或每股

面額非屬新臺幣十元者，依

前項規定計算之實收資本

額，應以股本加計資本公積

-發行溢價之合計數為之。

依據金融監督管理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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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六條之一：新增 第十六條之一：證券交易法

第一百六十五條之一規定

之外國公司(以下簡稱外國

公司)辦理資金貸他人、為

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者，應

準用本準則規定辦理。 

外國公司無印鑑章者，得不

適用第十二條第三項之規

定。 

外國公司依本準則規定計

算之淨值，係指資產負債表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益。

 

依據金融監督管理委員

會 101.7.6 金管證審字

第 1010029874 號函之

規定辦理 

第十七條：本作業程序之訂

定經董事會決議通過，送各

監察人並提報股東會同意後

實施，如有董事表示異議且

有記錄或書面聲明者，應將

其異議併送各監察人及提報

股東會，修正時亦同。 

本公司若已設置獨立董事，

依前項規定將取得或處分資

產處理程序提報董事會討論

時，應充分考量各獨立董事

之意見，並將其同意或反對

之意見與理由列入董事會會

議紀錄。 

第十七條：本作業程序之訂

定經董事會決議通過，送各

監察人並提報股東會同意

後實施，如有董事表示異議

且有記錄或書面聲明者，應

將其異議併送各監察人及

提報股東會，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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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利率：視當時金融市場利率定之。唯不得低於本公司向金融機構

短期借款之最高利率。本公司貸款利息之計收，以每月繳

息一次為原則，如遇特殊情形，得經董事會同意後，依實

際狀況需要予以調整。 

第七條：本作業程序所稱之背書保證包括： 

一、融資背書保證： 

(一)客票貼現融資。 

(二)為他公司融資之目的所為之背書或保證。 

(三)為本公司融資之目的而另開立票據予非金融事業作擔保者。 

二、關稅背書保證：為本公司或他公司有關關稅事項所為之背書或保

證。 

三、其他背書保證：無法歸類列入前二款之背書或保證事項。公司提

供動產或不動產為他公司借款之擔保設定質權、抵押權等，亦應

依本作業程序辦理。 

第八條：本公司背書保證之對象，以下列公司為限 

一、有業務往來之公司。 

二、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三、直接及間接對公司持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四、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間。 

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逹百分之九十以上之公司間，得為背

書保證，且其金額不得超過公司淨值之百分之十。但公司直接及間接

持有表決權份百分之百之公司間背書保證，不在此限。 

但基於承攬工程需要之同業間或共同起造人間依合約規定互保或因共

同投資關係由全體出資股東依其持股比率對被投資公司背書保證，或

同業間依消費者保護法規範從事預售屋銷售合約之履約保證連帶擔保

者，不受前二項規定之限制，得為背書保證。前項所稱出資，係指公

開發行公司直接出資或透過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公司出資。 

第九條：本公司對外背書保證之總額不得超過本公司淨值之一倍；另對本公司單一子公

司則視該公司實際業務需要以不超過公司淨值之一倍為限。本公司及子公司整

體得為背書保證之總額不得超過本公司之淨值，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額度不得

超過本公司淨值三分之一，如因業務關係從事背書保證者則不得超過最近一年

度與本公司交易之總額(雙方間進貨或銷貨金額孰高者)。公司及子公司整體得

為背書保證之總額達公司淨值百分之五十以上者，並應於股東會說明其必要及

合理性。淨值以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所載為準。 

第十條：本作業程序所稱子公司及母公司，應依證券發行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之

規定認定之。 

公開發行公司財務報告係以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編製者，本準則所稱之淨

值，係指證券發行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之資產負債表歸屬於母公司

業主之權益。 

本準則所稱之公告申報，係指輸入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

網站。 

本準則所稱事實發生日，係指交易簽約日、付款日、董事會決議日或其

他足資確定交易對象及交易金額之日等日期孰前者。  

第十一條：本公司辦理資金貸與他人作業程序 

一、董事會之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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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單一企業之資金貸與額度，應先經董事會決議同意後行之。於資金貸

放前，應審慎評估是是否符合本作業程序之規定，併同財務部門之評估

結果提董事會決議後辦理，不得授權其他人決定。 

本公司與子公司或子公司間之資金貸與，應依前項規定提董事會決議，

並得授權董事長對同一貸與對象於董事會決議之一定額度及不超過一

年之期間內分次撥貸或循環動用。 

前項所稱一定額度，除符合第八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者外，公司或子公

司對單一企業之資金貸與之授權額度不得超過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

值百分之十。 

本公司若已設置獨立董事，將資金貸與他人，應充分考量各獨立

董事之意見，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明確意見及反對之理由列入董

事會紀錄。 

二、詳細審查程序 

(一)被貸與之公司或行號要求貸款時，應備申報函送本公司。 

(二)為擔保被貸與之公司或行號確實於約定期限內償還貸款，本公

司為視需要，要求被貸與之公司或行號提供該公司或行號簽發

面額為貸與總額度，未載到期日，以本公司為受款人，及免除

作成拒絕證書，且提示期限延期為一年之本票交與公司，俟貸

款清償後該本票即予交還被貸與之公司或行號。 

(三)申請函應先經財務部門最高主管審核，審核要點如下： 

1.資金貸與他人之必要性及合理性。 

2.貸與對象之徵信及風險評估。 

3.對公司之營運風險、財務狀況及股東權益之影響。 

4.應否取得擔保品及擔保品之評估價值。 

(四)財務部門最高主管審核後，將申請函連同財務部門之評估結果

一併呈董事會討論。 

(五)董事會決議通過後，財務部門填寫支票請款傳票呈董事長核示。 

(六)經董事長核准後，財務部得依據開立支票，並遵循下列規定辦

理。 

1.支票需加蓋劃線，禁止背書轉讓，抬頭填寫〝限存××銀行××

帳號××公司戶〞，還款時亦同。 

2.登記〝資金貸與公司或行號備查簿〞內容應登載資金貸與之

對象、金額、董事會通過日期、資金貸放日期及依第三目規

定應審慎評估之事項，以控制貸與金額。還款時亦同。 

3.每月月底結算利息。 

4.每月月底填寫資金貸與公司或行號明細表，辦理相關公告及

申報。 

三、已貸與金額之後續控管措施、逾期債權處理程序 

(一)貸款撥放後，應經常注意借款人及保證人之財務、業務以及相

關信用狀等，如有提供擔保品者，應注意其擔保價值有無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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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遇有重大變化時應立刻通報董事長，並依指示為適當之

處理。 

(二)借款人於貸款到期或到期前償還借款時，應先計算應付之利息，連同本

金一併清償後，方可將本票借款等註銷歸還借款人或辦理抵押權塗銷。 

(三)借款人於貸款到期時，應即還清本息。如到期未能償還而需延

期者，需事先提出請求，報經董事會核准後為之，每筆延期償

還以不超過三個月，並以一次為限，違者本公司得就其所提供

之擔保品或保證人，依法逕行處分及追償。 

四、財務部門應評估資金貸與情形並提列適足之備抵壞帳，且於財

務報告中適當揭露資金貸與他人資訊及提供相關資料予簽證會

計師執行必要之查核程序。 

五、本公司因情事變更，致貸與對象不符本規定或餘額超限時，應訂定改善

計畫，並將相關改善計畫送各監察人，並依計劃時程完成改善。 

第十二條：本公司辦理背書保證作業程序 

一、本公司辦理背書保證之決策單位及授權層級： 

(一)本公司辦理背書保證時，應依本條第二款規定程序簽核，並經董事會決

議同意後為之。但為配合時效需要，在總額新台幣十億元及對單一企業

新台幣五億元之額度內由董事會授權董事長先行決行，事後再提報董事

會追認。 

(二)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達百分之九十以上之子公司依第八條第

二項規定為背書保證前，並應提報公司董事會決議後始得辦理。但公司

直接及間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公司間背書保證，不在此限。 

(三)本公司擬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者，應依本準則規定訂定背書保證作業程序，

經董事會通過後，送各監察人並提報股東會同意，如有董事表示異議且有紀錄

或書面聲明者，公司應將其異議併送各監察人及提報股東會討論，修正時亦同。 

本公司已設置獨立董事者，依前項規定將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提報董事會討論

時，應充分考量各獨立董事之意見，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明確意見及反對之理

由列入董事會紀錄。 

本公司不擬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者，得提報董事會通過後，免予訂定

背書保證作業程序。嗣後如欲辦理背書保證者，仍應依前二項辦理。 

(四)本公司辦理背書保證若因業務需要而有超過第九條規定之背書保

證限額必要時，則必須先經董事會決議同意及由半數以上董事具

名聯保後始得為之，並應修正本作業程序，提報股東會追認，股

東會不同意時，應訂定計畫於一定期限內消除超限部份。 

二、本公司背書保證之辦理程序如下： 

(一)辦理背書保證時，財務單位應依背書保證對象之申請，逐項審核

其資格、額度是否符合本作業程序之規定及有無已達應公告申報

標準之情事，並應分析背書保證對象之營運、財務及信用狀況等，

以評估背書保證之風險及作成記錄，必要時並應取得擔保品。於

敘明相關背書保證內容、原因及風險評估結果簽報董事長核准後

提董事會討論同意後為之；如仍在規定之授權額度內，則由董事

長依背書保證對象之信用程度及財務狀況逕行核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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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財務單位應就背書保證事項建立備查簿。背書保證經董事會同意或董事長

核決後，除依規定程序申請鈐印外，並應將承諾擔保事項、被保證企業之

名稱、風險評估結果、背書保證金額、取得擔保品內容及解除背書保證責

任之條件與日期等，詳予登載備查，有關之票據、約定書等文件，亦應影

印妥為保管。 

(三)財務單位應就每月所發生及註銷之保證事項編製明細表，俾控制追蹤及辦

理公告申報，按季評估及認列背書保證之或有損失，且於財務報告中揭露

背書保證資訊及提供相關資料予簽證會計師執行必要之查核程序。 

(四)若背書保證對象原符合第八條規定而嗣後不符，或背書保證金額因據以計

算限額之基礎變動致超過所訂額度時，對該對象背書保證金額或超限部份

應於合約所訂期限屆滿時消除，或由財務單位訂定計畫經董事長核准後於

一定期限內全部消除，並報告於董事會。 

(五)背書保證日期終了前，財務單位應主動通知被保證企業將留存銀行或債權

機構之保證票據收回，且註銷背書保證有關契據。 

三、本公司背書保證專用印鑑章之保管及用印程序如下： 

(一)本公司應以向經濟部申請登記之公司印章為背書保證之專用印鑑章，該印

章報經董事會同意後由董事長室秘書保管，印章保管人變更時應報經董事

會同意，並將所保管之印鑑列入移交。 

(二)背書保證經董事會決議或董事長核決後，財務單位應填寫「用印申請單」，

連同核准記錄及背書保證契約書或保證票據等用印文件經董事長核准

後，始得至印鑑保管人處鈐印。 

(三)印鑑管理人用印時，應核對有無核准記錄、「用印申請單」是否經董事長

核准及申請用印文件是否相符後，始得用印。用印後並應於「用印申請單」

上註明。 

(四)對國外公司為保證行為時，公司所出具之保證函則由董事會授權董事長或

總經理簽署。 

四、本公司因情事變更，致背書保證對象背書不符本規定或金額超限時，應訂定

改善計畫，並將相關改善計畫送各監察人，並依計劃時程完成改善。 

第十三條：本公司資金貸與他人、背書保證應辦理公告及申報程序如下： 

一、每月十日前，財務單位應將上月份本公司及子公司資金貸與他人、背書保

證餘額，併同營業額於規定期限內按月公告，並輸入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

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申報。 

二、除按月公告申報資金貸與他人、背書保證餘額外，本公司及子公司辦理資

金貸與他人、背書保證金額達下列標準之一時，財務單位應即檢附相關資

料於事實發生日之即日起算二日內辦理公告申報並輸入金融監督管理委

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申報。(若為海外子公司則得於事實發生日之即

日起算七日內為之)： 

(一)本公司及子公司背書保證之餘額達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五

十以上者；本公司及子公司資金貸與他人之餘額達公司最近期財務報

表淨值百分之二十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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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餘額達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

百分之二十以上者；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業資金貸與他人餘額達

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十以上者。 

(三)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餘額達新台幣一千萬元以上且對

其背書保證、長期性質之投資及資金貸放餘額合計數達公司最近期財

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三十以上者。 

(四)因業務關係對企業資金貸與他人、背書保證，其累積金額超過最近一

年度與其業務往來交易總額者。 

(五)本公司或子公司新增背書保證金額達新台幣三仟萬元以上且達公司最

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五以上。 

(六)本公司或子公司新增資金貸與金額達新台幣一仟萬元以上且達公司最

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以上。 

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行公司，該子公司有前項第五或六款應公告申報之

事項，應由母公司為之。 

第十四條：其他應行辦理事項： 

一、公司之子公司擬將資金貸與他人者，公開發行公司應命該子公司依

本準則規定訂定資金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並應依所訂作業程序辦

理。 

二、子公司之對外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比照本公司訂定辦理。子公司並應於每月

五曰前將辦理背書保證之金額、對象、期限等向本公司申報，惟如達第十

三條第一項第二款所訂之標準時，則應立即通知本公司，俾便辦理公告申

報。 

三、每一營業年度內本公司及子公司之背書保證辦理情形及有關事項，應提報

次一年度股東會備查。 

四、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每季稽核本作業程序及其執行情形，並作成書面記錄，

如有重大違規情事，應即以書面通知各監察人。 

第十五條：經理人及主辦人員違反金管會「公開發行公司資金貸與及背書保證處理準則」

或本作業程序時，應依本公司獎懲辦法規定處罰。 

第十六條：背書保證對象若為淨值低於實收資本額二分之一之子公司，應明定其

續後相關管控措施。 

子公司股票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新臺幣十元者，依前項規定計算之

實收資本額，應以股本加計資本公積-發行溢價之合計數為之。 

第十六條之一：證券交易法第一百六十五條之一規定之外國公司(以下簡稱外國

公司)辦理資金貸他人、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者，應準用本準則規

定辦理。 

外國公司無印鑑章者，得不適用第十二條第三項之規定。 

外國公司依本準則規定計算之淨值，係指資產負債表歸屬於母公司業

主之權益。 

第十七條：本作業程序之訂定經董事會決議通過，送各監察人並提報股東會同意後實施，

如有董事表示異議且有記錄或書面聲明者，應將其異議併送各監察人及提報股

東會，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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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燁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訂前 修訂後 修訂說明 

第 5 條（簽名簿等文件之備置）

本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

本人或股東所委託之代理人 

(以下稱股東)簽到，或由出席股

東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 

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年報、出

席證、發言條、表決票及其他會

議資料，交付予出席股東會之股

東；有選舉董事、監察人者，應

另附選舉票。 

股東應憑出席證、出席簽到卡或

其他出席證件出席股東會；屬徵

求委託書之徵求人並應攜帶身

分證明文件，以備核對。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出席股東

會之代表人不限於一人。法人受

託出席股東會時，僅得指派一人

代表出席。 

第 5 條（簽名簿等文件之備置） 

本公司應於開會通知書載明受

理股東報到時間、報到處地點，

及其他應注意事項。 

前項受理股東報到時間至少應

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辦理

之；報到處應有明確標示，並派

適足適任人員辦理之。 

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之代理

人(以下稱股東)應憑出席證、出

席簽到卡或其他出席證件出席

股東會；屬徵求委託書之徵求人

並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以備核

對。 

本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

簽到，或由出席股東繳交簽到卡

以代簽到。 

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年報、出

席證、發言條、表決票及其他會

議資料，交付予出席股東會之股

東；有選舉董事、監察人者，應

另附選舉票。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出席股東會

之代表人不限於一人。法人受託出

席股東會時，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

席。 

依據金融監督管

理委員會 102 年 2

月 26 日金管證交

字第 1020002909

號函之規定辦理 

第 6 條（股東會主席、列席人

員）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

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

或因故不能行使職權時，由副董

事長代理之，無副董事長或副董

事長亦請假或因故不能行使職

權時，由董事長指定常務董事一

人代理之；其未設常務董事者，

指定董事一人代理之，董事長未

指定代理人者，由常務董事或董

事互推一人代理之。 

董事會所召集之股東會，宜有董

事會過半數之董事參與出席。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

第 6 條（股東會主席、列席人

員）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

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

或因故不能行使職權時，由副董

事長代理之，無副董事長或副董

事長亦請假或因故不能行使職

權時，由董事長指定常務董事一

人代理之；其未設常務董事者，

指定董事一人代理之，董事長未

指定代理人者，由常務董事或董

事互推一人代理之。 

前項主席係由常務董事或董事

代理者，以任職六個月以上，並

瞭解公司財務業務狀況之常務

依據金融監督管

理委員會 102 年 2

月 26 日金管證交

字第 1020002909

號函之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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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權人召集者，主席由該召集

權人擔任之，召集權人有二人以

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本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律師、會

計師或相關人員列席股東會。 

董事或董事擔任之。主席如為法

人董事之代表人者，亦同。 

董事會所召集之股東會，宜有董

事會過半數之董事參與出席。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

召集權人召集者，主席由該召集

權人擔任之，召集權人有二人以

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本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律師、會

計師或相關人員列席股東會。  
第 7 條（股東會開會過程錄音

或錄影之存證） 

本公司應將股東會之開會過程

全程錄音或錄影，並至少保存一

年。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

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

訟終結為止。 

第 7 條（股東會開會過程錄音

或錄影之存證） 

本公司應於受理股東報到時起

將股東報到過程、會議進行過

程、投票計票過程全程連續不間

斷錄音及錄影。 

前項影音資料應至少保存一

年。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

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

訟終結為止。  

依據金融監督管

理委員會 102 年 2

月 26 日金管證交

字第 1020002909

號函之規定辦理 

第 12 條 股東每股有一表決

權；但受限制或公司法第 179

條第二項所列無表決權者，不在

此限。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得採行以

書面或電子方式行使其表決權

(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條之一

第一項但書應採行電子投票之

公司：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應

採行以電子方式並得採行以書

面方式行使其表決權)；其以書

面或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時，其

行使方法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

通知。以書面或電子方式行使表

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

會。但就該次股東會之臨時動議

及原議案之修正，視為棄權,故

本公司宜避免提出臨時動議及

原議案之修正。 

前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行使表

決權者，其意思表示應於股東會

開會二日前送達公司，意思表示

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

但聲明撤銷前意思表示者，不在

此限。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行使表

決權後，如欲親自出席股東會

第 12 條 股東每股有一表決

權；但受限制或公司法第 179 條

第二項所列無表決權者，不在此

限。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得採行以

書面或電子方式行使其表決權

(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條之一

第一項但書應採行電子投票之

公司：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應

採行以電子方式並得採行以書

面方式行使其表決權)；其以書

面或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時，其

行使方法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

通知。以書面或電子方式行使表

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

會。但就該次股東會之臨時動議

及原議案之修正，視為棄權,故

本公司宜避免提出臨時動議及

原議案之修正。 

前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行使表

決權者，其意思表示應於股東會

開會二日前送達公司，意思表示

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

但聲明撤銷前意思表示者，不在

此限。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行使表

決權後，如欲親自出席股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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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至遲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

以與行使表決權相同之方式撤

銷前項行使表決權之意思表

示；逾期撤銷者，以書面或電子

方式行使之表決權為準。如以書

面或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並以

委託書委託代理人出席股東會

者，以委託代理人出席行使之表

決權為準。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公司

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

決權過半數之同意通過之。表決

時，應逐案由主席或其指定人員

宣佈出席股東之表決權總數。 

議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

無異議者，視為通過，其效力與

投票表決同；有異議者，應依前

項規定採取投票方式表決，若所

列議案悉由股東逐案進行投票

表決，應於股東會召開後當日，

將股東同意、反對或棄權之結果

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

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

順序。如其中一案已獲通過時，

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行

表決。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

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

股東身分。 

計票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為

之，表決之結果，應當場報告，

並作成紀錄。 

者，至遲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

以與行使表決權相同之方式撤

銷前項行使表決權之意思表

示；逾期撤銷者，以書面或電子

方式行使之表決權為準。如以書

面或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並以

委託書委託代理人出席股東會

者，以委託代理人出席行使之表

決權為準。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公司

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

決權過半數之同意通過之。表決

時，應逐案由主席或其指定人員

宣佈出席股東之表決權總數。 

議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

無異議者，視為通過，其效力與

投票表決同；有異議者，應依前

項規定採取投票方式表決，若所

列議案悉由股東逐案進行投票

表決，應於股東會召開後當日，

將股東同意、反對或棄權之結果

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

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

順序。如其中一案已獲通過時，

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行

表決。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

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

股東身分。 

股東會表決或選舉議案之計票

作業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處為

之，且應於計票完成後，當場宣

布表決結果，包含統計之權數，

並作成紀錄。  
第 13 條（選舉事項）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監察人時，

應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規範

辦理，並應當場宣布選舉結果。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

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保管，並

至少保存一年。但經股東依公司

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

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第 13 條（選舉事項）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監察人時，

應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規範

辦理，並應當場宣布選舉結果，

包含當選董事、監察人之名單與

其當選權數。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

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保管，並

至少保存一年。但經股東依公司

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

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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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條（簽名簿等文件之備置） 

本公司應於開會通知書載明受理股東報到時間、報到處地點，及其他應

注意事項。 

前項受理股東報到時間至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辦理之；報到處應

有明確標示，並派適足適任人員辦理之。 

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之代理人(以下稱股東)應憑出席證、出席簽到卡

或其他出席證件出席股東會；屬徵求委託書之徵求人並應攜帶身分證明

文件，以備核對。 

本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簽到，或由出席股東繳交簽到卡以代簽

到。 

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年報、出席證、發言條、表決票及其他會議資料，

交付予出席股東會之股東；有選舉董事、監察人者，應另附選舉票。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出席股東會之代表人不限於一人。法人受託出席

股東會時，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 

第 6 條（股東會主席、列席人員）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故

不能行使職權時，由副董事長代理之，無副董事長或副董事長亦請假或

因故不能行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常務董事一人代理之；其未設常務

董事者，指定董事一人代理之，董事長未指定代理人者，由常務董事或

董事互推一人代理之。 

前項主席係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代理者，以任職六個月以上，並瞭解公司

財務業務狀況之常務董事或董事擔任之。主席如為法人董事之代表人

者，亦同。 

董事會所召集之股東會，宜有董事會過半數之董事參與出席。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者，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

之，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本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律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列席股東會。 

第 7 條（股東會開會過程錄音或錄影之存證） 

本公司應於受理股東報到時起將股東報到過程、會議進行過程、投票計

票過程全程連續不間斷錄音及錄影。 

前項影音資料應至少保存一年。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

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第 8 條 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出席股數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到

卡，加計以書面或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之股數計算之。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惟未有代表已發行股份總數過半數

之股東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數以二次為限，延後時

間合計不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不足有代表已發行股份總數三分之

一以上股東出席時，由主席宣布流會。前項延後二次仍不足額而有代表

已發行股份總數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得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條

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並將假決議通知各股東於一個月內再行召集股東

會。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數達已發行股份總數過半數

時，主席得將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股

東會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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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條（議案討論）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會議應依排定之議

程進行，非經股東會決議不得變更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 (含臨時動議) 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不

得逕行宣布散會；主席違反議事規則，宣布散會者，董事會其他成員應

迅速協助出席股東依法定程序，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數之同意推選一

人擔任主席，繼續開會。 

主席對於議案及股東所提之修正案或臨時動議，應給予充分說明及討論

之機會，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度時，得宣布停止討論，提付表決。 

第 10 條（股東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 (或出席證

編號) 及戶名，由主席定其發言順序。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

不符者，以發言內容為準。 

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不得超過兩次，每次不得超過

五分鐘，惟股東發言違反規定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外，不得發言

干擾，違反者主席應予制止。 

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發

言。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第 11 條（表決股數之計算、迴避制度） 

股東會之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 

股東會之決議，對無表決權股東之股份數，不算入已發行股份之總數。 

股東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利害關係致有害於本公司利益之虞時，不

得加入表決，並不得代理他股東行使其表決權。 

前項不得行使表決灌之股份數，不算入已出席股東之表決權數。 

除信託事業或經證券主管機關核准之股務代理機構外，一人同時受二人

以上股東委託時，其代理之表決權不得超過已發行股份總數表決權之百

分之三，超過時其超過之表決權，不予計算。 

第 12 條 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公司法第 179 條第二項所列無表決權

者，不在此限。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得採行以書面或電子方式行使其表決權(依公司

法第一百七十七條之一第一項但書應採行電子投票之公司：本公司召開

股東會時,應採行以電子方式並得採行以書面方式行使其表決權)；其以

書面或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時，其行使方法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知。

以書面或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但就該次

股東會之臨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視為棄權,故本公司宜避免提出臨

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 

前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者，其意思表示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

前送達公司，意思表示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意

思表示者，不在此限。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後，如欲親自出席股東會者，至遲應於股東會

開會二日前以與行使表決權相同之方式撤銷前項行使表決權之意思表示；逾期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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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行使之表決權為準。如以書面或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並

以委託書委託代理人出席股東會者，以委託代理人出席行使之表決權為準。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

半數之同意通過之。表決時，應逐案由主席或其指定人員宣佈出席股東

之表決權總數。 

議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者，視為通過，其效力與投票表決

同；有異議者，應依前項規定採取投票方式表決，若所列議案悉由股東

逐案進行投票表決，應於股東會召開後當日，將股東同意、反對或棄權

之結果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

中一案已獲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行表決。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

分。 

股東會表決或選舉議案之計票作業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處為之，且應於

計票完成後，當場宣布表決結果，包含統計之權數，並作成紀錄。 

第 13 條（選舉事項）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監察人時，應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理，並

應當場宣布選舉結果，包含當選董事、監察人之名單與其當選權數。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保管，並至少保

存一年。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

終結為止。 

第 14 條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錄，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十

日內，將議事錄分發各股東。議事錄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前項議事錄之分發，本公司得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之公告方式為之。 

議事錄應確實依會議之年、月、日、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事

經過之要領及其結果記載之，在本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 

前項決議方法，係經主席徵詢股東意見，股東對議案無異議者，應記載「經主

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通過」；惟股東對議案有異議時，應載明採票決方式

及通過表決權數與權數比例。 

第 15 條（對外公告） 

徵求人徵得之股數及受託代理人代理之股數，本公司應於股東會開會當

日，依規定格式編造之統計表，於股東會場內為明確之揭示。 

股東會決議事項，如有屬法令規定、證券主管機關規定之重大訊息者，

本公司應於規定時間內，將內容傳輸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第 16 條（會場秩序之維護） 

辦理股東會之會務人員應佩帶識別證或臂章。 

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在

場協助維持秩序時，應佩戴「糾察員」字樣臂章或識別證。 

會場備有擴音設備者，股東非以本公司配置之設備發言時，主席得制止

之。 

股東違反議事規則不服從主席糾正，妨礙會議之進行經制止不從者，得

由主席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請其離開會場。 

第 17 條（休息、續行集會） 

會議進行時，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布休息，發生不可抗拒之情事時，主席

得裁定暫時停止會議，並視情況宣布續行開會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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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會排定之議程於議事 (含臨時動議) 未終結前，開會之場地屆時未

能繼續使用，得由股東會決議另覓場地繼續開會。 

股東會得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條之規定，決議在五日內延期或續行

集。 

第 18 條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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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燁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訂前 修訂後 修訂說明

第二十六條：全體董事及監察人每月支領之

車馬費及董事長、副董事長之薪資,由董事

會依相關同業及上市公司水準議定,董事

長、副董事長得依本公司薪給待遇之相關規

定支領其他給與，本公司並得為全體董事及

監察人購買責任保險。 

第二十六條：董事、監察人之車馬費、獨立

董事之報酬及董事長、副董事長之薪資,由

董事會依相關同業及上市公司水準議定,董

事長、副董事長得依本公司薪給待遇之相關

規定支領其他給與，本公司並得為全體董事

及監察人購買責任保險。 

配合本公

司設置獨

立董事  

第三十六條：本章程訂立於中華民國六十七年三月三十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三年二月十七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四年十二月二十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五年一月二十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五年三月十二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五年五月九日。 

第六次修正於民國七十六年十月六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七十六年十一月二十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七年四月十四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七年五月二十一日。 

第十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八年十月二十八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八年十二月六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九年三月二十二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民國八十年七月二十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民國八十年十月二十九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一年四月十五日。 

第十六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一年十月七日。 

第十七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一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第十八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三年五月二十日。 

第十九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四年四月二十二日。 

第二十次修正於民國八十六年五月三日。 

第二十一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七年四月十日。 

第二十二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八年五月十二日。 

第二十三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年五月三十日。 

第二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年六月二十日。 

第二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年六月十八日。 

第二十六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年六月二十四日。 

第二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年六月二十四日。 

第二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三年六月八日。 

第二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四年六月二十九日。 

第三十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年六月二十三日。 

第三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六年六月二十一日。 

第三十六條：本章程訂立於中華民國六十七年三月三十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三年二月十七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四年十二月二十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五年一月二十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五年三月十二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五年五月九日。 

第六次修正於民國七十六年十月六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七十六年十一月二十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七年四月十四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七年五月二十一日。 

第十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八年十月二十八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八年十二月六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九年三月二十二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民國八十年七月二十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民國八十年十月二十九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一年四月十五日。 

第十六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一年十月七日。 

第十七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一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第十八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三年五月二十日。 

第十九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四年四月二十二日。 

第二十次修正於民國八十六年五月三日。 

第二十一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七年四月十日。 

第二十二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八年五月十二日。 

第二十三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年五月三十日。 

第二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年六月二十日。 

第二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年六月十八日。 

第二十六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年六月二十四日。 

第二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年六月二十四日。 

第二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三年六月八日。 

第二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四年六月二十九日。 

第三十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年六月二十三日。 

第三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六年六月二十一日。 

增訂修正章

程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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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年六月二十五日。 

第三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八年六月十六日。 

第三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年六月二十四日。 

第三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一○一年六月二十一日。 

第三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年六月二十五日。 

第三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八年六月十六日。 

第三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年六月二十四日。 

第三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一○一年六月二十一日。 

第三十六次修正於民國一○二年六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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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JE01010 租賃業 

38. 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令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  三  條：本公司設於高雄市，必要時，得經董事會決議，於國內外各地設立分公司。 

第  四  條：本公司對外轉投資其他事業，其所有投資總額不受公司法第十三條規定不

得超過本公司實收股本百分之四十之限制。 

 

第  二  章  股     份  

第  五  條：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貳佰億元。分為貳拾億股，每股新台幣壹拾元，

得分次發行。 

第五條之一：本公司以低於實際買回股份之平均價格轉讓予員工，或以低於市價(每股淨

值)之認股價格發行之員工認股權憑證，應有代表已發行股份總數過半數股

東之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同意行之。 

 

第  六  條：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式，由董事三人以上簽名或蓋章編號，依法經主管機

關或其核定之發行登記機構簽證後發行之。惟本公司發行之記名式股份亦

得免印製股票，但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錄。 

第  七  條：股東應將姓名或名稱及住所或居所報明本公司，並填具印鑑卡送交本公司

存查，印鑑如有遺失，毀滅或其他事由需更換印鑑式樣時,依主管機關頒布

之公開發行股票公司股務處理準則規定辦理之。 

第  八  條：股份轉讓時，應由轉讓人及受讓人填具『股份轉讓申請書』連同股票向本

公司申請過戶，經登載於股東名簿後，始得對抗本公司。 

第  九  條：股票如有遺失或毀損時，依公司法及一般法令規定辦理之。 

第  十  條：(刪除)。 

第 十一 條：每屆股東常會前六十日內，臨時會前三十日內，或公司決定分派股息及紅

利或其它利益之基準日前五日內，停止股票過戶。 

 

第  三  章  股  東  會  

第 十二 條：股東會分常會及臨時會兩種，常會每年召開一次，於每會計年度終結後六

個月內召開，由董事會於三十日前通知各股東召集之，臨時會於必要時，

依法召集之。 

第 十三 條：股東因故不能出席股東會時，得出具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

託代理人出席，其辦理委託出席之相關規定悉依證券交易法第二十五之一

條辦理。 

第 十四 條：股東會開會時，以董事長為主席，董事長請假或因故缺席時，由董事長指

定董事一人代之，未指定時由董事互推一人代理之。 

第 十五 條：本公司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有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條規定之情事者無表決權。 

第 十六 條：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行股份總數過半數之

股東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數之同意行之。 

第 十七 條：股東會之決議事項，應作成議事錄，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

內將議事錄分發各股東，前項議事錄之分發，得以公告方式為之，議事錄

應記載會議年、月、日、場所、主席姓名及決議方法，並應記載議事經過

之要領及其結果，議事錄應與出席股東之簽名簿及代理出席之委託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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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保存於本公司。 

 

第  四  章  董  事  監  察  人 

第 十八 條：本公司設置董事七人，監察人二人，採候選人提名制度，由股東會就有行

為能力之人，依公司法第一九八條之規定選任之。任期均為三年，連選均

得連任, 且董事監察人最低持股比例應符合證券主管機關之規定。 

本公司董事間應有超過半數之席次，不得具有下列關係之一： 

一、配偶。 

二、二親等以內之親屬。 

本公司除經主管機關核准外,監察人間或監察人與董事間,應至少一席以上,

不得具有前項各款關係之一。 
第十八條之一：本公司上述董事名額中，獨立董事人數不得少於二人，且不得少於董事席

次五分之一，有關獨立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兼職限制、提名與選任方式

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依證券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辦理。 

第 十九 條：董事監察人任期屆滿而不及改選時，延長其執行職務至改選董事監察人就

任時為止。但主管機關得依職權限期令公司改選；屆期仍不改選者，自限

期屆滿時，當然解任。 

第 二十 條：董事組織董事會，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數之同意互

選董事長一人，必要時並得互選副董事長一人，依照法令、章程、股東會

及董事會之決議執行本公司一切事務。 

第二十一條：董事缺額達三分之一或監察人全體均解任時，依法補選，但補選就任之董

事或監察人之任期，以補足原任期限為限。 

第二十二條：董事會每季至少召開一次，董事會召集時應載明事由，於七日前通知各董

事及監察人，但遇有緊急情事時，得隨時召集之。前項之召集得以書面、

傳真或電子郵件等方式通知之。董事長認為必要時，或董事二人以上請求

時得開臨時會，均由董事長召集之並為主席，董事長不能執行職務時，由

董事長指定一人代理之，未指定時由董事互推一人代理之。 

第二十三條：董事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需有董事過半數出席，以出席董事

過半數之同意行之，董事因故不能出席時，得出具委託書列舉召集事由之

授權範圍，委託其它董事代理出席，但以一人受一人之委託為限。 

第二十四條：董事會之議事，應作成議事錄，由主席簽名蓋章，並於會後十五日內分發

各董事，議事錄應記載議事經過之要領及其結果，議事錄應與出席董事之

簽名單及代理出席之委託書，一併保存於本公司。 

第二十五條：監察人除依法執行職務外，得列席董事會議陳述意見，但無表決權。 

第二十六條：董事、監察人之車馬費、獨立董事之報酬及董事長、副董事長之薪資,由董

事會依相關同業及上市公司水準議定,董事長、副董事長得依本公司薪給待

遇之相關規定支領其他給與，本公司並得為全體董事及監察人購買責任保

險。 

 

第  五  章  經  理  及  職  員  

第二十七條：本公司得設總經理及副總經理若干人，總經理及副總經理之任免由董事會以

全體董事過半數之同意為之，助理副總經理、協理及經理之任免，由總經理

提報經董事長核准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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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條：本公司得經董事會決議，聘請顧問或重要職員。 

第二十九條：本公司其他職員之任免，則依本公司管理規章辦理 。 

 

第  六  章  決     算 

第 三十 條：本公司應於每會計年度終了，由董事會編造左列各項表冊，於股東常會開會

三十日前，送交監察人查核後，提請股東常會承認。 

1. 營業報告書。 

2. 財務報表。 

3. 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表之議案。 

第三十一條：本公司每屆決算所得盈餘，依下列原則分配之： 

一、本公司產業之生命週期正處於成長期，未來將依據擴充規畫及獲利能

力，採取剩餘股利政策。 

二、分派條件及時機： 

本公司每屆決算所得盈餘，除依法完納一切稅捐及彌補以往年度虧損

外，應先就其餘額提存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並得依營運需要或

法令規定，提列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後，再加計上年度累計未分配盈

餘作為可供分派盈餘，並得優先分派股息後，再分派紅利，其分配議

案，由股東會決議分派之，其中員工紅利分派百分之一，董事及監察

人酬勞分派千分之二以內。 

三、股利種類： 

依照擴充規畫及獲利能力評估資本需求，原則上分配股票股利以保留

所需資金。現金股利視獲利情況發放佔股利總額比率為 20%至 100%,股

票股利佔股利總額比率為 0%至 80%。 

四、股利視公司營運狀況，由董事會依據前項規定，提請股東大會決議分配

之。 

 

第  七  章    附     則  

第三十二條：本公司得為同業間之對外保證業務。 

第三十三條：本公司組織規程及辦事細則由董事會另定之。 

第三十四條：本章程未盡事宜，悉依照公司法及其他法令規定辦理。 

第三十五條：本章程經股東會決議並呈報主管官署核准後實施，如有變更時亦同。 

第三十六條：本章程訂立於中華民國六十七年三月三十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三年二月十七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四年十二月二十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五年一月二十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五年三月十二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五年五月九日。 

第六次修正於民國七十六年十月六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七十六年十一月二十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七年四月十四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七年五月二十一日。 

第十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八年十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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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八年十二月六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九年三月二十二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民國八十年七月二十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民國八十年十月二十九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一年四月十五日。 

第十六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一年十月七日。 

第十七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一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第十八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三年五月二十日。 

第十九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四年四月二十二日。 

第二十次修正於民國八十六年五月三日。 

第二十一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七年四月十日。 

第二十二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八年五月十二日。 

第二十三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年五月三十日。 

第二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年六月二十日。 

第二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年六月十八日。 

第二十六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年六月二十四日。 

第二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年六月二十四日。 

第二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三年六月八日。 

第二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四年六月二十九日。 

第三十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年六月二十三日。 

第三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六年六月二十一日。 

第三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年六月二十五日。 

第三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八年六月十六日。 

第三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年六月二十四日。 

第三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一○一年六月二十一日。 

第三十六次修正於民國一○二年六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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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H703100 不動產租賃業 

37.JE01010 租賃業 

38.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令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  三  條：本公司設於高雄市，必要時，得經董事會決議，於國內外各地設立分公司。 

第  四  條：本公司對外轉投資其他事業，其所有投資總額不受公司法第十三條規定不

得超過本公司實收股本百分之四十之限制。 

 

第  二  章  股     份  

第  五  條：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貳佰億元。分為貳拾億股，每股新台幣壹拾元，

得分次發行。 

第五條之一：本公司以低於實際買回股份之平均價格轉讓予員工，或以低於市價(每股淨

值)之認股價格發行之員工認股權憑證，應有代表已發行股份總數過半數股

東之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同意行之。 

 

第  六  條：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式，由董事三人以上簽名或蓋章編號，依法經主管機

關或其核定之發行登記機構簽證後發行之。惟本公司發行之記名式股份亦

得免印製股票，但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錄。 

第  七  條：股東應將姓名或名稱及住所或居所報明本公司，並填具印鑑卡送交本公司

存查，印鑑如有遺失，毀滅或其他事由需更換印鑑式樣時,依主管機關頒布

之公開發行股票公司股務處理準則規定辦理之。 

第  八  條：股份轉讓時，應由轉讓人及受讓人填具『股份轉讓申請書』連同股票向本

公司申請過戶，經登載於股東名簿後，始得對抗本公司。 

第  九  條：股票如有遺失或毀損時，依公司法及一般法令規定辦理之。 

第  十  條：(刪除)。 

第 十一 條：每屆股東常會前六十日內，臨時會前三十日內，或公司決定分派股息及紅

利或其它利益之基準日前五日內，停止股票過戶。 

 

第  三  章  股  東  會  

第 十二 條：股東會分常會及臨時會兩種，常會每年召開一次，於每會計年度終結後六

個月內召開，由董事會於三十日前通知各股東召集之，臨時會於必要時，

依法召集之。 

第 十三 條：股東因故不能出席股東會時，得出具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

託代理人出席，其辦理委託出席之相關規定悉依證券交易法第二十五之一

條辦理。 

第 十四 條：股東會開會時，以董事長為主席，董事長請假或因故缺席時，由董事長指

定董事一人代之，未指定時由董事互推一人代理之。 

第 十五 條：本公司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有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條規定之情事者無表決權。 

第 十六 條：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行股份總數過半數之

股東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數之同意行之。 

第 十七 條：股東會之決議事項，應作成議事錄，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

內將議事錄分發各股東，前項議事錄之分發，得以公告方式為之，議事錄

應記載會議年、月、日、場所、主席姓名及決議方法，並應記載議事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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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要領及其結果，議事錄應與出席股東之簽名簿及代理出席之委託書，一

併保存於本公司。 

 

 

第  四  章  董  事  監  察  人 

第 十八 條：本公司設置董事七人，監察人二人，採候選人提名制度，由股東會就有行

為能力之人，依公司法第一九八條之規定選任之。任期均為三年，連選均

得連任, 且董事監察人最低持股比例應符合證券主管機關之規定。 

本公司董事間應有超過半數之席次，不得具有下列關係之一： 

一、配偶。 

二、二親等以內之親屬。 

本公司除經主管機關核准外,監察人間或監察人與董事間,應至少一席以上 

，不得具有前項各款關係之一。 
第十八條之一：本公司上述董事名額中，獨立董事人數不得少於二人，且不得少於董事 

席次五分之一，有關獨立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兼職限制、提名與選任 

方式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依證券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辦理。 

第 十九 條：董事監察人任期屆滿而不及改選時，延長其執行職務至改選董事監察人就

任時為止。但主管機關得依職權限期令公司改選；屆期仍不改選者，自限

期屆滿時，當然解任。 

第 二十 條：董事組織董事會，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數之同意互

選董事長一人，必要時並得互選副董事長一人，依照法令、章程、股東會

及董事會之決議執行本公司一切事務。 

第二十一條：董事缺額達三分之一或監察人全體均解任時，依法補選，但補選就任之董

事或監察人之任期，以補足原任期限為限。 

第二十二條：董事會每季至少召開一次，董事會召集時應載明事由，於七日前通知各董

事及監察人，但遇有緊急情事時，得隨時召集之。前項之召集得以書面、

傳真或電子郵件等方式通知之。董事長認為必要時，或董事二人以上請求

時得開臨時會，均由董事長召集之並為主席，董事長不能執行職務時，由

董事長指定一人代理之，未指定時由董事互推一人代理之。 

第二十三條：董事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需有董事過半數出席，以出席董事

過半數之同意行之，董事因故不能出席時，得出具委託書列舉召集事由之

授權範圍，委託其它董事代理出席，但以一人受一人之委託為限。 

第二十四條：董事會之議事，應作成議事錄，由主席簽名蓋章，並於會後十五日內分發

各董事，議事錄應記載議事經過之要領及其結果，議事錄應與出席董事之

簽名單及代理出席之委託書，一併保存於本公司。 

第二十五條：監察人除依法執行職務外，得列席董事會議陳述意見，但無表決權。 

第二十六條：全體董事及監察人每月支領之車馬費及董事長、副董事長之薪資，由董事

會依相關同業及上市公司水準議定，董事長、副董事長得依本公司薪給待

遇之相關規定支領其他給與，本公司並得為全體董事及監察人購買責任保

險。 

 

第  五  章  經  理  及  職  員  

第二十七條：本公司得設總經理及副總經理若干人，總經理及副總經理之任免由董事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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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董事過半數之同意為之，助理副總經理、協理及經理之任免，由總經理

提報經董事長核准為之。 

 

第二十八條：本公司得經董事會決議，聘請顧問或重要職員。 

第二十九條：本公司其他職員之任免，則依本公司管理規章辦理 。 

 

第  六  章  決     算 

第 三十 條：本公司應於每會計年度終了，由董事會編造左列各項表冊，於股東常會開會

三十日前，送交監察人查核後，提請股東常會承認。 

1.營業報告書。 

2.財務報表。 

3.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表之議案。 

第三十一條：本公司每屆決算所得盈餘，依下列原則分配之： 

一、本公司產業之生命週期正處於成長期，未來將依據擴充規畫及獲利能

力，採取剩餘股利政策。 

二、分派條件及時機： 

本公司每屆決算所得盈餘，除依法完納一切稅捐及彌補以往年度虧損

外，應先就其餘額提存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並得依營運需要或

法令規定，提列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後，再加計上年度累計未分配盈

餘作為可供分派盈餘，並得優先分派股息後，再分派紅利，其分配議

案，由股東會決議分派之，其中員工紅利分派百分之一，董事及監察

人酬勞分派千分之二以內。 

三、股利種類： 

依照擴充規畫及獲利能力評估資本需求，原則上分配股票股利以保留

所需資金。現金股利視獲利情況發放佔股利總額比率為 20%至 100%，

股票股利佔股利總額比率為 0%至 80%。 

四、股利視公司營運狀況，由董事會依據前項規定，提請股東大會決議分

配之。 

 

第  七  章    附     則  

第三十二條：本公司得為同業間之對外保證業務。 

第三十三條：本公司組織規程及辦事細則由董事會另定之。 

第三十四條：本章程未盡事宜，悉依照公司法及其他法令規定辦理。 

第三十五條：本章程經股東會決議並呈報主管官署核准後實施，如有變更時亦同。 

第三十六條：本章程訂立於中華民國六十七年三月三十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三年二月十七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四年十二月二十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五年一月二十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五年三月十二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五年五月九日。 

第六次修正於民國七十六年十月六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七十六年十一月二十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七年四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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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七年五月二十一日。 

第十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八年十月二十八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八年十二月六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九年三月二十二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民國八十年七月二十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民國八十年十月二十九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一年四月十五日。 

第十六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一年十月七日。 

第十七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一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第十八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三年五月二十日。 

第十九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四年四月二十二日。 

第二十次修正於民國八十六年五月三日。 

第二十一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七年四月十日。 

第二十二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八年五月十二日。 

第二十三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年五月三十日。 

第二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年六月二十日。 

第二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年六月十八日。 

第二十六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年六月二十四日。 

第二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年六月二十四日。 

第二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三年六月八日。 

第二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四年六月二十九日。 

第三十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年六月二十三日。 

第三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六年六月二十一日。 

第三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年六月二十五日。 

第三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八年六月十六日。 

第三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年六月二十四日。 

第三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一○一年六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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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所填被選人之姓名與股東名簿不符者。 

 
(五) 所填被選人之姓名與其他股東姓名相同，而未填寫股東戶號以

資識別者。 

 (六) 除被選人姓名，股東戶號及分配權數外，夾寫其他圖文者。 

 (七) 所填被選人名額超過規定應選名額者。 

第十二條： 投票完畢後當眾開票，開票結果由主席宣佈，當選之董事及監察人，

 由本公司董事會分別發給當選證書。 

第十三條 不符證券交易法第二十六條之三第三項第四項規定者，當選失其效
力。 

第十四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規定辦理。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股東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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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之地點為之，會議開始時間不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召開

之地點及時間，本公司若已設置獨立董事，應充分考量獨立董事之意見。 

第 5 條（簽名簿等文件之備置） 

本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之代理人 (以下稱股

東)簽到，或由出席股東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 

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年報、出席證、發言條、表決票及其他會議資料，

交付予出席股東會之股東；有選舉董事、監察人者，應另附選舉票。 

股東應憑出席證、出席簽到卡或其他出席證件出席股東會；屬徵求委託

書之徵求人並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以備核對。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出席股東會之代表人不限於一人。法人受託出席

股東會時，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 

第 6 條（股東會主席、列席人員）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故

不能行使職權時，由副董事長代理之，無副董事長或副董事長亦請假或

因故不能行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常務董事一人代理之；其未設常務

董事者，指定董事一人代理之，董事長未指定代理人者，由常務董事或

董事互推一人代理之。 

董事會所召集之股東會，宜有董事會過半數之董事參與出席。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者，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

之，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本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律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列席股東會。 

第 7 條（股東會開會過程錄音或錄影之存證） 

本公司應將股東會之開會過程全程錄音或錄影，並至少保存一年。但經

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第 8 條 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出席股數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到

卡，加計以書面或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之股數計算之。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惟未有代表已發行股份總數過半數

之股東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數以二次為限，延後時

間合計不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不足有代表已發行股份總數三分之

一以上股東出席時，由主席宣布流會。前項延後二次仍不足額而有代表

已發行股份總數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得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條

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並將假決議通知各股東於一個月內再行召集股東

會。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數達已發行股份總數過半數

時，主席得將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股

東會表決。 

第 9 條（議案討論）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會議應依排定之議

程進行，非經股東會決議不得變更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 (含臨時動議) 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不

得逕行宣布散會；主席違反議事規則，宣布散會者，董事會其他成員應

迅速協助出席股東依法定程序，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數之同意推選一

人擔任主席，繼續開會。 

主席對於議案及股東所提之修正案或臨時動議，應給予充分說明及討論

之機會，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度時，得宣布停止討論，提付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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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條（股東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 (或出席證

編號) 及戶名，由主席定其發言順序。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

不符者，以發言內容為準。 

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不得超過兩次，每次不得超過

五分鐘，惟股東發言違反規定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外，不得發言

干擾，違反者主席應予制止。 

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發

言。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第 11 條（表決股數之計算、迴避制度） 

股東會之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 

股東會之決議，對無表決權股東之股份數，不算入已發行股份之總數。 

股東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利害關係致有害於本公司利益之虞時，不

得加入表決，並不得代理他股東行使其表決權。 

前項不得行使表決灌之股份數，不算入已出席股東之表決權數。 

除信託事業或經證券主管機關核准之股務代理機構外，一人同時受二人

以上股東委託時，其代理之表決權不得超過已發行股份總數表決權之百

分之三，超過時其超過之表決權，不予計算。 

第 12 條 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公司法第 179 條第二項所列無表決權

者，不在此限。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得採行以書面或電子方式行使其表決權(依公司

法第一百七十七條之一第一項但書應採行電子投票之公司：本公司召開

股東會時,應採行以電子方式並得採行以書面方式行使其表決權)；其以

書面或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時，其行使方法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知。

以書面或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但就該次

股東會之臨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視為棄權,故本公司宜避免提出臨

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 

前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者，其意思表示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

前送達公司，意思表示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意

思表示者，不在此限。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後，如欲親自出席股東會者，至遲應於股東會

開會二日前以與行使表決權相同之方式撤銷前項行使表決權之意思表示；逾期撤

銷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行使之表決權為準。如以書面或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並

以委託書委託代理人出席股東會者，以委託代理人出席行使之表決權為準。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

半數之同意通過之。表決時，應逐案由主席或其指定人員宣佈出席股東

之表決權總數。 

議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者，視為通過，其效力與投票表決

同；有異議者，應依前項規定採取投票方式表決，若所列議案悉由股東

逐案進行投票表決，應於股東會召開後當日，將股東同意、反對或棄權

之結果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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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

中一案已獲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行表決。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

分。 

計票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為之，表決之結果，應當場報告，並作成紀錄。 

第 13 條（選舉事項）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監察人時，應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理，並

應當場宣布選舉結果。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保管，並至少保

存一年。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

終結為止。 

第 14 條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錄，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十

日內，將議事錄分發各股東。議事錄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前項議事錄之分發，本公司得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之公告方式為之。 

議事錄應確實依會議之年、月、日、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事

經過之要領及其結果記載之，在本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 

前項決議方法，係經主席徵詢股東意見，股東對議案無異議者，應記載「經主

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通過」；惟股東對議案有異議時，應載明採票決方式

及通過表決權數與權數比例。 

第 15 條（對外公告） 

徵求人徵得之股數及受託代理人代理之股數，本公司應於股東會開會當

日，依規定格式編造之統計表，於股東會場內為明確之揭示。 

股東會決議事項，如有屬法令規定、證券主管機關規定之重大訊息者，

本公司應於規定時間內，將內容傳輸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第 16 條（會場秩序之維護） 

辦理股東會之會務人員應佩帶識別證或臂章。 

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在

場協助維持秩序時，應佩戴「糾察員」字樣臂章或識別證。 

會場備有擴音設備者，股東非以本公司配置之設備發言時，主席得制止

之。 

股東違反議事規則不服從主席糾正，妨礙會議之進行經制止不從者，得

由主席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請其離開會場。 

第 17 條（休息、續行集會） 

會議進行時，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布休息，發生不可抗拒之情事時，主席

得裁定暫時停止會議，並視情況宣布續行開會之時間。 

股東會排定之議程於議事 (含臨時動議) 未終結前，開會之場地屆時未

能繼續使用，得由股東會決議另覓場地繼續開會。 

股東會得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條之規定，決議在五日內延期或續行集

會。 

第 18 條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79－









 

形 資本公積轉增資每股配股數 －

營業利益  

營業利益較去年同期增（減）比率  

稅後純益  

稅後純益較去年同期增（減）比率 不適用(註二) 

每股盈餘  

每股盈餘較去年同期增（減）比率  

營業績

效 

變化情

形 

年平均投資報酬率（年平均本益比倒數）  

擬制每股盈餘 若盈餘轉增資全數改配

放現金股利 擬制年平均投資報酬率 

擬制每股盈餘 若未辦理資本公積轉增

資 擬制年平均投資報酬率 不適用(註二) 

擬制每股盈餘 

擬制性

每股盈

餘及本

益比 若未辦理資本公積且盈

餘轉增資改以現金股利

發放 
擬制年平均投資報酬率 

 

註一：俟民國102年股東常會決議 

註二：依『公開發行公司公開財務預測資訊處理準則』規定，本公司無須公開民國 102 年度財務預測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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